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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1022—2011《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要求》,与GB/T11022—

2011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原第1章“概述”为第1章“范围”和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并对“范围”进行修改(见

第1章、第2章,2011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内绝缘”“现场污秽严酷度(SPS)等级”“设备的最高电压”“供电电压(辅助和控制回路

的)”和“热时间常数”术语(见第3章);
———将“正常和特殊使用条件”调整到第4章(见第4章,2011年版的第2章);
———修改了“正常使用条件”中的周围空气温度范围(见4.1,2011年版的2.2);
———删除了原来的图1“海拔修正系数”及计算公式(见2011年版的2.3.2);
———增加了“特殊使用条件”户内应用时的污秽要求、周围空气温度范围(见4.2.3、4.2.4);
———修改了“特殊使用条件”风速要求,删除了覆冰要求(见4.2.6,2011年版的2.3.6和2.3.7);
———增加了额定值的说明(见5.1);
———增加了适用于发电机系统开关设备的额定电压等级和额定绝缘水平,表1中增加了栏(3)和

栏(5)附加电压的计算方法(见5.2和5.3);
———修改了额定电压范围Ⅱ的绝缘水平(见5.3,2011年版的4.3);
———将原来的“额定电流”改为“额定连续电流”(见5.5,2011年版的4.5);
———增加了不同时间常数和额定频率下的额定峰值耐受电流的峰值系数(见5.7);
———增加了额定短路持续时间1s,删除了原来4s的要求(见5.8,2011年版的4.8);
———修改了原条标题中“合、分闸装置和辅助、控制回路”为“辅助、控制回路”,并修改了相应内容

(见5.9和5.10,2011年版的4.9和4.10)
———删除了原额定电压中关于“允差”“纹波电压”“电压跌落和电源中断”的要求(见2011年版的

4.9.3、4.9.4和4.9.5);
———删除了“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接地”中对紧固螺钉和螺栓直径不小于12mm 的要求(见

2011年版的5.3);
———增加了电气回路正常操作情况(见6.4.1);
———删除了原“辅助和控制设备”外壳的要求(见2011年版的5.4.2);
———修改了“电击防护”的要求(见6.4.2,2011年版的5.4.3);
———删除了“火灾危害”的内容(2011年版的5.4.4);
———增加了“人力操作的驱动器”的要求(见6.8);
———修改了原“低压力和高压力闭锁以及监测装置”及内容为“压力/液位指示”及要求(见6.10,

2011年版的5.9);
———修改了“铭牌”要求,增加了表9(见6.11,2011年版的5.10);
———删除了“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防止设备受到机械撞击的防护(IK代码)”防护等级的内容(2011

年版的5.13.4表7)
———修改了“气体的封闭压力系统”相对漏气率的最大允许值的要求(见6.16.3,2011年版的5.15.3);
———删除了液体可控压力系统和液体封闭压力系统密封性要求(见2011年版的5.16.2和5.16.3);
———增加了“绝缘和/或开合、操作用的充入压力/水平”(见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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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转厂和异地生产的有关型式试验要求[见2011年版的6.1.1b)];
———删除了型式试验的分组和试品数量的要求(见2011年版的6.1.2);
———增加了“性能验证的型式试验报告应与原始的型式试验报告一同使用”的要求[见7.1.1c)];
———增加了“型式试验报告包括的资料”中试品符合提交图纸声明和进行试验的地点、试验室名称

及试验日期的要求(见7.1.3,2011年版的6.1.4);
———修改了7.2.5b)的试验判据(见2011年版的6.2.5);
———增加了试验电压处理极性的要求,增加对表10~表13中所用符号的说明(见7.2.6和表10~

表13中表注);
———修改了优选方法中两侧端子施加的电压值(见7.2.7.2,2011年版的6.2.7.2);
———修改了操作冲击电压试验中极间绝缘试验电压的分配要求(见7.2.8.3,2011年版的6.2.8.3);
———修改了无线电干扰电压试验的适用范围(见7.3,2011年版的6.3);
———增加了接地金属部件的电气连续性试验和作为状态检查的主回路中触头和连接的电阻测量

(见7.4.3和7.4.4);
———将原来的“温升试验”改为“连续电流试验”,将原来的“温升”内容并入(见7.5,2011年版的

4.5.2和6.5);
———修改了连续电流试验中“可以把三极串联后进行试验”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电流值

(见7.5.2,2011年版的6.5.2);
———引入了“OG”(氧化性的气体)和“NOG”(非氧化性的气体),分别代替原来的“空气”和“SF6”

(见7.5.5.1表14,2011年版的4.5.2表3);
———修改了表中1、2、4中部件的温升/温度限值(见7.5.5.1表14,2011年版的4.5.2表3);
———增加了可触及表面类别及其相应的允许温升/温度限值(见7.5.5.1表14);
———增加了密封试验时标准周围空气温度值,并给出了试验时可接受的周围空气温度范围(见

7.8.1.1,2011年版的6.8.1);
———删除了记录无线电干扰电平对外施电压的曲线的要求(2011年版的6.9.1)
———修改了阻尼振荡波抗扰度试验的试验电压(共模/差模)(见7.9.2.3,2011年版的6.9.2.4);
———删除了辅助和控制回路的附加试验中的稳态湿热试验(见2011年版的6.10.5.4);
———增加了真空灭弧室的X射线试验的试验判据(见7.11.3);
———删除了前一版的资料性附录E、附录H和附录I;
———增加了新的“附录A(资料性附录)”;
———增加了新的“附录F(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2271-1:2017《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交流开

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共用规范》。
本标准与IEC62271-1:2017相比存在结构变化,按照附录在正文中提及顺序调整了附录编号。
本标准与IEC62271-1:2017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56—2017代替了IEC60038:2009;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11.1—2012代替了IEC60071-1:2006;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11.2—2013代替了IEC60071-2:1996;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2536代替了IEC60296;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900.20—2016代替了IEC60050(441):1984;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7354代替了IEC60270;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8905代替了IEC6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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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1604代替了IEC/TRCISPR18-2;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6927.1—2011代替了IEC60060-1:2010;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6218.1—2010代替了IEC/TS60815-1:2008;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6218.2—2010代替了IEC/TS60815-2:2008;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6218.3—2011代替了IEC/TS60815-3:2008;
● 删除了IEC60050-131:2002、IEC60050-151:2001、IEC60050-192:2015、IEC60050-351、

IEC60050-441:1984、IEC60050-551、IEC60050-581:2008、IEC60050-601、IEC60050-
605、IEC60050-614:2016、IEC60050-811、IEC60050-826:2004、IEC60068-2-1:2007、

IEC60068-2-2:2007、IEC60068-2-30:2005、IEC60376、IEC61000-6-5、IEC62271-4;
● 增加引用了GB/T762、GB/T2423(所有部分)、GB/T4025、GB/T4728.1、GB/T4796.1、

GB/T4797(所有部分)、GB/T4798(所有部分)、GB/T5169(所有部分)、GB/T5465.2、

GB/T6113(所有部分)、GB/T11023、GB/T12022、GB/T13540、GB/T17627、GB/T25840、

GB/T28534、GB/T28537、GB/T28811、GB/T34662。
———修改了适用的电压范围及适用的频率范围,以满足我国电网的实际情况(见第1章)。
———删除了3.4.1和3.4.2,并将3.4修改为“3.4开关装置 没有具体的定义”,因为在GB/T2900.20

中已有定义,此处不再重复列出。
———修改了范围Ⅰ和范围Ⅱ的额定电压值,以满足我国电网的实际情况(见5.2)。
———增加了发电机系统开关设备的额定电压及其额定绝缘水平,以满足发电机系统开关设备的需

要(见5.2和5.3)。
———修改了范围Ⅰ、范围Ⅱ的额定绝缘水平,以满足我国绝缘配合的要求(见5.3)。
———增加了表1栏(3)和栏(5)附加电压的计算方法(见5.3)。
———删除了IEC62271-1:2017的表2和表4,因其与我国电压无关。
———增加了直流时间常数133ms和150ms,并给出了其对应的峰值系数,以满足发电机系统开关

设备的需要(见5.7)。
———修改了额定短路持续时间的优选值,以满足我国电网的实际需要(见5.8)。
———增加了“当供电电压小于或等于额定供电电压的30%时,不应脱扣”的要求,以满足我国的实

际情况(见6.9)。
———修改了供电电压的下限值,将“70%(直流)”修改为“65%(直流)”,以满足我国的实际情况(见

6.9.3)。
———增加了型式试验周期的要求,以符合我国的具体实际(见7.1.1)。
———修改了7.2.7.2优选方法中两侧端子施加的电压值,以保证试验电压的统一性。
———修改了7.2.8.3中极间绝缘试验电压的分配要求,以保证试验的一致性。
———修改了7.2.12状态检查的试验电压要求并增加了注2,以符合我国的具体实际。
———修改了密封试验时的周围温度,以与我国相关标准协调(见7.8.1.1)。
———删除了IEC62271-1:2017中的资料性附录I,因为与我国标准无关。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为与现有的标准系列一致,将标准名称改为《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

要求》。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高压开关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正超电

气有限公司、上海迪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电气输配电试验中心有限公司、新东北电气集团高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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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设备有限公司、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厦门ABB高压开关有限公司、ABB(中国)
有限公司、库柏(宁波)电气有限公司、辽宁高压电器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山东泰开真空开关有限公

司、厦门华电开关有限公司、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泰开成套电器有限公司、西安西电开

关电气有限公司、西电宝鸡电气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

研究院、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绍兴供电公司、国网河北省

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平高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厦门

理工学院、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压开关技术(无锡)有限公司、青岛海洋电气设备检测

有限公司、国网电科院检测认证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检修试验中

心、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天水长城开关厂有限公司、特变电工中发上海高压开关有限公

司、江苏华冠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施耐德(陕西)宝光电器有限公司、湖南

长高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厦门兴厦控电气有限公司、上海思源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北京北开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泰开隔离开关有限公司、泰安泰山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川开电气有

限公司、施耐德电气(厦门)开关设备有限公司、伊顿电气有限公司、伊顿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河南平芝高

压开关有限公司、常州太平洋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奇辉电气有限公司、益和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顾德益电器有限公司、上海西门子开关有限公司、上海平高天灵开关有限公司、陕西杉瑞

电气有限公司、浙江八达电子仪表有限公司时通电气分公司、江苏南瑞帕威尔电气有限公司、宁波舜利

高压开关科技有限公司、盛道(中国)电气有限公司、四川华一电器有限公司、三峡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深圳电气科学研究院、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宁夏力成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南瑞泰事达电气有限

公司、新疆特变电工自控设备有限公司、江苏大全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河南华盛隆源电气有限公司、西电

集团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福建森达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冯武俊、田恩文、元复兴、冯英、姜子元、张振乾、谭燕、孔祥军、陈炎亮、黄辉、

边鑫、崔洪舰、杨为、高二平、陈天送、陈达进、谢建波、黄立群、刘成学、沈忠威、李玲、赵靖波、秦成伟、
张兴朗、王传川、路全峰、郑维霞、杨伟卫、颜世涛、崔明硕、李振军、寇政理、雷小强、杨韧、彭晶、李电、
邢娜、张子骁、张实、潘瑾、曹为正、王向克、钟建英、刘志远、李付永、耿英三、游一民、姚斯立、孙梅、
张晋波、刘洋、薛忠、张海峰、蒋俊超、李鹏、张长虹、王岩、于庆瑞、常越、张献高、王成全、张波峰、邓文华、
冯建兴、袁志兵、乔众、焦振江、晏文曲、林凡田、吴克彦、刘兵、姬广辉、吴炳昌、宋葆春、陈洪飞、王腊洪、
刘刚、王振、袁春萍、陆以安、孔祥冲、陈波、欧阳可进、王俊庄、邬建刚、李六零、叶树新、吕大青、姚淮林、
胡光福、冯子友、杨建发、盖斐、肖敏英、李平、金军业、戴永正、王存富、王华、高洁、周小林、张重乐、
赵睿豪、陈泽银、乐三祥、郝宇亮、王培人、申荫、杨忠州。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2706—1989;
———GB763—1990;
———GB11022—1989、GB/T11022—1999、GB/T1102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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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
共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额定值、设计与结构、型式试

验和出厂试验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设计安装在户内或户外且运行在电压3kV及以上、频率50Hz及以下的电力系统

中的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除非在有关的产品标准中对特定类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另有规定,本标准适用于所有的高压交

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注1:为了便于本标准的使用,通常意义上的高压开关设备的电压范围是泛指额定电压3.6kV及以上。实际应用

中通常中压开关设备的额定电压范围是3.6kV~63kV;高压开关设备的额定电压范围是72.5kV~252kV;

超高压开关设备的额定电压范围是363kV~800kV;特高压开关设备的额定电压范围是1100kV及以上。

注2:额定频率为60Hz的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可参照本标准。

注3:电气化铁道供配电系统中使用的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可参照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56—2017 标准电压(IEC60038:2009,MOD)

GB/T311.1—2012 绝缘配合 第1部分:定义、原则和规则(IEC60071-1:2006,MOD)

GB/T311.2—2013 绝缘配合 第2部分:使用导则(IEC60071-2:1996,MOD)

GB/T762 标准电流等级(GB/T762—2002,IEC60059:1999,EQV)

GB/T2423(所有部分)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2536 电工流体 变压器和开关用的未使用过的矿物绝缘油(GB2536—2011,IEC60296:

2003,MOD)

GB/T2900.20—2016 电工术语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IEC60050(441):1984,MOD]

GB/T4025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件的编码规则(GB/T4025—

2010,IEC60073:2002,IDT)

GB/T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IEC60529:2013,IDT)

GB/T4585 交流系统用高压绝缘子的人工污秽试验(GB/T4585—2004,IEC60507:1991,IDT)

GB/T4728.1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1部分:一般要求 (GB/T4728.1—2018,IEC60617data-
base,MOD)

GB/T4796.1 环境条件分类 第1部分:环境参数及其严酷程度(GB/T4796.1—2017,IEC60721-
1:2002,IDT)

GB/T4797(所有部分) 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GB/T4798(所有部分) 环境条件分类 环境参数组分类及其严酷程度分级

GB4824 工业、科学和医疗设备 射频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GB4824—2019,CISPR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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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IDT)

GB/T5095.2 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 基本试验规程及测量方法 第2部分:一般检查、电连续性

和接触电阻测试、绝缘试验和电压应力试验(GB/T5095.2—1997,IEC60512-2:1985,IDT)

GB/T5169(所有部分)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GB/T5465.2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图形符号(GB/T5465.2—2008,IEC60417DB:

2007,IDT)

GB/T6113(所有部分)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CISPR16(所有部分)]

GB/T7354 高电压试验技术 局部放电测量(GB/T7354—2018,IEC60270:2000,MOD)

GB/T8905 六氟化硫电气设备中气体管理和检测导则(GB/T8905—2012,IEC60480:2004,

MOD)

GB/T11021 电气绝缘 耐热性和表示方法(GB/T11021—2014,IEC60085:2007,IDT)

GB/T11023 高压开关设备六氟化硫气体密封试验方法

GB/T11287 电气继电器 第21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振动、冲击、碰撞和地震试验 
第1篇:振动试验(正弦)(GB/T11287—2000,IEC60255-21-1:1988,IDT)

GB/T11604 高压电气设备无线电干扰测试方法(GB/T11604—2015,IEC/TRCISPR18-2:

2010,MOD)

GB/T12022 工业六氟化硫

GB/T13540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抗震要求(GB/T13540—2009,IEC62271-2:2003,

MOD)

GB/T16927.1—2011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1部分:一般定义及试验要求(IEC60060-1:2010,

MOD)

GB/T17626.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GB/T17626.4—

2018,IEC61000-4-4:2012,IDT)

GB/T17626.11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GB/T17626.11—2008,IEC61000-4-11:2004,IDT)

GB/T17626.17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直流电源输入端口纹波抗扰度试验(GB/T17626.17—

2005,IEC61000-4-17:2002,IDT)

GB/T17626.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阻尼振荡波抗扰度试验(GB/T17626.18—2016,

IEC61000-4-18:2011,IDT)

GB/T17626.2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直流电源输入端口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

化的抗扰度试验(GB/T17626.29—2006,IEC61000-4-29:2000,IDT)

GB/T17627 低压电气设备的高电压试验技术 定义、试验和程序要求、试验设备(GB/T17627—

2019,IEC61180:2016,MOD)

GB/T17799.2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GB/T17799.2—2003,

IEC61000-6-2:1999,IDT)

GB/T20138 电器设备外壳对外界机械碰撞的防护等级(IK代码)(GB/T20138—2006,IEC62262:

2002,IDT)

GB/T21711.7—2018 基础机电继电器 第7部分:试验和测量程序(IEC61810-7:2006,IDT)

GB/T25840 规定电气设备部件(特别是接线端子)允许温升的导则(GB/T25840—2010,

IEC/TR60943:2009,IDT)

GB/T26218.1—2010 污秽条件下使用的高压绝缘子的选择和尺寸确定 第1部分:定义、信息

和一般原则(IEC/TS60815-1:2008,MOD)

GB/T26218.2—2010 污秽条件下使用的高压绝缘子的选择和尺寸确定 第2部分:交流系统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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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和玻璃绝缘子(IEC/TS60815-2:2008,MOD)

GB/T26218.3—2011 污秽条件下使用的高压绝缘子的选择和尺寸确定 第3部分:交流系统用

复合绝缘子(IEC/TS60815-3:2008,MOD)

GB/T28534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六氟化硫(SF6)气体的释放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

(GB/T28534—2012,IEC62271-303:2008,MOD)

GB/T28537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六氟化硫(SF6)的使用和处理(GB/T28537—2012,

IEC62271-303:2008,MOD)

GB/T28811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基于IEC61850的数字接口 (GB/T28811—2012,

IEC62271-3:2006,MOD)

GB/T34662 电气设备 可接触热表面的温度指南(GB/T34662—2017,IECGuide117:2010,

IDT)

IEC61850(所有部分) 变电站的通信网络与系统(Communicationnetworksandsystemsfor
powerutilityautomation)

IECTR62271-306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306部分:IEC62271-1、IEC62271-100以及与

交流断路器相关的其他IEC标准的导则(High-voltageswitchgearandcontrolgear—Part306:Guideto
IEC62271-100,IEC62271-1andotherIECstandardsrelatedtoalternatingcurrentcircuit-breakers)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20—201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2900.20—2016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注:术语和定义按照 GB/T2900.20—2016予以分类。为了一致起见,GB/T2900.20—2016之外的引用,也按

GB/T2900.20—2016中的分类法加以分类。

3.1 通用术语和定义

3.1.1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switchgearandcontrolgear
开关装置及与其相关的控制、测量、保护和调节设备的组合,以及这些装置和设备同相关的电气连

接、辅件、外壳和支撑件的总装的总称。
[GB/T2900.20—2016,定义3.1]

3.1.2
外绝缘 externalinsulation
空气间隙及设备固体绝缘的外露表面,它承受着电应力作用和大气条件以及其他外部条件诸如污

秽、潮湿、虫害等的影响。
[GB/T2900.57—2008,定义604-03-02]

3.1.3
内绝缘 internalinsulation
设备内部的固体、液体或气体绝缘,它不受大气和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
[GB/T2900.57—2008,定义604-03-03]

3.1.4
防护等级 degreeofprotection
外壳提供的防止接近危险部件、防止固体外物进入和/或防止水进入以及防止机械撞击的防护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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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改写GB/T4208—2017,定义3.3。

3.1.5
IP代码 IPcode
一种表示外壳防护等级并给出相关信息的编码系统,以防止接近危险部件,以及防止固体外物或水

进入设备。
注:改写GB/T4208—2017,定义3.4。

3.1.6
  外壳提供的防止接近危险部件的防护 protectionprovidedbyanenclosureagainstaccesstohaz-
ardousparts
  为人员提供保护,以防止:

———触及危险的低压带电部件;
———触及危险的机械部件;
———在外壳内部低于安全距离接近危险的高压带电部件。
注1:防护可以通过下述途径来提供:

———外壳自身;

———成为外壳一部分的障板或者外壳内部的距离(间隙)。

注2:改写GB/T4208—2017,定义3.6。

3.1.7
IK代码 IKcode
代码表示外壳对外界有害机械碰撞的防护等级。
[GB/T20138—2006,定义3.3]

3.1.8
维修 maintenance
所有技术活动和管理活动,目的是使设备保持在或恢复到能够实现要求功能的状态。
注1:认为管理活动包含了监督活动。

注2:改写GB/T2900.99—2016,定义192-06-01。

3.1.9
外观检查 visualinspection
对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主要特性进行的检视。
注1:这类检视通常针对流体压力和/或液面、密封性、继电器的位置和绝缘件的脏污程度,也包括对运行中的开关

设备和控制设备能够进行的润滑、清扫和清洗等。

注2:检查的结果能够引导作出是否检修的决定。

注3:该检查也可用于确定试品的状态,例如,绝缘子的破损。

3.1.10
诊断试验 diagnostictest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特性参数的比较试验,通过测量这些参数中的一项或多项,来验证它是否能够

履行其功能。
注:诊断试验的结果能够引导作出是否检修的决定。

3.1.11
检修 overhaul
为了使元件和/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恢复到可接受的状态(在公差范围内)而进行的修理或更换

超差零件的工作。
注:超差零件可通过检查、试验、检验或按制造厂维修手册的要求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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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失效 failure
设备丧失了执行所要求功能的能力。

  注1:失效是导致故障的事件。

注2:根据后果的严重程度,可以将失效分类为灾难性的、严重的、重的、轻的、微小的和不明显的失效,严重程度判

据的选择和确定取决于适用场合。

注3:也可以根据失效的起因来分类,例如,误用、误操作和薄弱点。

注4:改写GB/T2900.99—2016,定义192-03-01。

3.1.13
重失效(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 majorfailure(ofswitchgearandcontrolgear)
引起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丧失其一项或多项基本功能的失效。
注:重失效可导致系统运行状态的立即改变,例如要求后备保护排除故障,或者在限定时间之内强行使其退出运

行,进行非计划维修。

3.1.14
轻失效(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 minorfailure(ofswitchgearandcontrolgear)
结构元件或部件的失效,它不导致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重失效。

3.1.15
缺陷 defect
设备在状态方面的不完善(或固有的薄弱点),在规定的使用、环境或维修条件下,在预定的时间内

这种不完善能够导致设备本身或另一设备的一项或多项失效。

3.1.16
周围空气温度 ambientairtemperature
按规定条件测定的围绕整个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周围空气的平均温度。
注:对于安装在外壳内部的开关装置或熔断器,周围空气温度是指外壳外部的空气温度。

[GB/T2900.20—2016,定义3.13]

3.1.17
监测 monitoring
通过探测不正确的功能来验证正确功能而对系统或部分系统的运行所进行的检测,该检测是通过

测量系统的一个或多个变量并把测到的数值和规定值进行比较来完成的。
注:GB/T2900(所有部分)中对该术语给出了多个定义,它们对应于不同的应用领域。

3.1.18
监督 supervision
为了监测设备的状态,人工或自动进行的行为。
注:自动监督可以在装备内部或外部进行。

3.1.19
现场污秽严酷度(SPS)等级 sitepollutionseverityclass
对现场污秽严酷度的分级,从很轻到很重,作为SPS(现场污秽严酷度)的函数。
注1:从很轻到很重定性地定义了5个污秽等级:a———很轻,b———轻,c———中等,d———重,e———很重。

注2:改写GB/T26218.1—2010,定义3.1.13。

3.1.20
非保持的破坏性放电(NSDD) non-sustaineddisruptivedischarge;NSDD
与电流开断有关的破坏性放电,它不会导致工频电流的恢复,或者在容性电流开断的情况下,不会

导致在主负载回路中产生电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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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总装

3.2.1
试品 testobject
代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进行特定型式试验的设备。

3.3 总装的组成部分

3.3.1
运输单元 transportunit
不需拆开便可运输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一部分。

3.3.2
母线 busbar
汇流排

低阻抗导体,可以在其上分开的各点接入若干个电路。
注:在大多数情况下,母线由杆状导体构成。

[GB/T2900.83—2008,定义151-12-30]

3.4 开关装置

没有具体的定义。
注:特定开关装置的定义可在GB/T2900.20或具体的产品标准中找到。

3.5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部件

3.5.1
外壳 enclosure
提供适合于既定应用的保护类型和等级的外罩。
注1:外壳对人员或动物接近危险部件提供了防护。挡板、各种孔盖或任何其他方式(不论是附装在外壳上的还是

由封闭设备构成的),凡适用于防止或限制规定的试具进入的,都作为外壳的一部分。不论是通过联锁、钥匙

还是通过硬件使它们处于安全位置时,都需要工具才能移开。

注2:改写GB/T2900.71—2008,定义826-12-20。

3.5.2
危险部件 hazardouspart
接近或接触时有危险的部件。
[GB/T4208—2017,定义3.5]

3.5.3
触头(机械开关装置的) contact(ofamechanicalswitchingdevice)
一种导电部件,接触时建立起电路的连续性;在操作期间,由于它们的相对运动使电路断开或闭合,

或在转动或滑动接触的情况下保持电路的连续性。
注: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7.5。

3.5.4
辅助回路(开关装置的) auxiliarycircuit(ofaswitchingdevice)
包括在开关装置的主回路、接地回路和控制回路以外的回路中的开关装置的所有导电部件。
注1:某些辅助回路实现补充功能,例如信号、联锁等,以及它们可以成为另一台开关装置的控制回路。

注2: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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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控制回路(开关装置的) controlcircuit(ofaswitchingdevice)
包括在用来进行开关装置的合闸操作、分闸操作或者两者的回路中的开关装置的所有导电部件(不

同于主回路的)。
注: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7.3。

3.5.6
辅助开关(机械开关装置的) auxiliaryswitch(ofamechanicalswitchingdevice)
由开关装置的一对或多对控制和/或辅助触头组成的以机械方式操作的开关。
注: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7.11。

3.5.7
控制开关(用于控制和辅助回路) controlswitch(forcontrolandauxiliarycircuits)
用于控制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机械开关装置,包括信号、电气联锁等。
注1:控制开关由共用一个执行装置的一对或多对触头元件组成。
注2: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6.44。

3.5.8
辅助触头 auxiliarycontact
包含在开关装置的辅助回路中并由该开关装置操作的触头。
注: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7.10。

3.5.9
控制触头 controlcontact
包含在开关装置的控制回路中并由该开关装置操作的触头。
注: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7.9。

3.5.10
联结(用螺栓的或与其等效的) connection(boltedortheequivalent)
两个或多个导体用螺钉、螺栓或与其等效的方法连接在一起,以保证回路持久的连续性。

3.5.11
位置指示器 positionindicatingdevice
指示机械开关装置处于分闸、合闸或者接地(适用时)位置的机械开关装置的部件。
注: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7.39。

3.5.12
监测装置 monitoringdevice
用来自动监视设备状态的装置。

3.5.13
指示开关 pilotswitch
在操动量的规定条件下执行的一种非人力控制开关。
注:操动量可以是压力、温度、速度、液位、历时等。

[GB/T2900.20—2016,定义6.46]

3.5.14
隔板(总装的) partition(ofanassembly)
把一个隔室和其他隔室分开的总装的部件。
[GB/T2900.20—2016,定义5.7]

3.5.15
执行器 actuator
将外部的执行力施加到执行系统上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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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执行器可以是手柄、旋钮、按钮、磙子、活塞等形式。

[GB/T2900.20—2016,定义7.36]

3.5.16
联接 splice
通过包容有或无附加保护的电气导体并能保证绝缘的连接装置。
注:改写GB/T4210—2015,定义581-24-19。

3.5.17
端子 terminal
电气回路元件、电气回路或网络与其他电气回路元件、电气回路或网络的连接点。
注1:对于电气回路元件,端子是指在其上或其间确定相关集成量的点。在每一个端子处,仅有一路电流从外部流

入元件。

注2:术语“端子”在GB/T2900.83—2008中有相关的意义。

注3:改写GB/T2900.74—2008,定义131-11-11。

3.5.18
端子排 terminalblock
为满足多个导体内部连接并处于外壳或绝缘件内的端子的总装。
注:改写GB/T4210—2015,定义581-26-26。

3.5.19
接触器 contactor
机械接触器 mechanicalcontactor
手动操作除外,只有一个起始位置,能关合、承载及开断正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以及在规定的过载

条件下开断和关合的机械开关装置。
注1:接触器可以根据为主触头合闸提供力的方法进行分类。

注2: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6.31。

3.5.20
起动器 starter
起动和停止电动机并同适当过载保护元件组合在一起能满足所需的所有开合方式的组合体。
注1:起动器可以根据为主触头合闸提供力的方法进行分类。

注2: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6.36。

3.5.21
真空灭弧室 vacuuminterrupter
开合元件,其中的高压电气触头在高真空的、气密密封的环境中动作。

3.5.22
动作计数器 operationcounter
指示机械开关装置完成的操作循环次数的装置。

3.5.23
线圈 coil
一组串联连接的环形回路,通常是同轴的。
注:改写GB/T2900.83—2008,定义151-13-15。

3.5.24
辅助和控制回路 auxiliaryandcontrolcircuits
———安装在或邻近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包括中央控制柜中的回路;
———监控、诊断等用的设备,它作为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辅助回路的一部分;
———和互感器的二次端子连接的回路,它作为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总体的一部分。

8

GB/T11022—2020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8
0
4
0
8
7
3
4
7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8
0
4
-
0
3
2
8
-
3
6
0
1
-
7
8
9
7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3.5.25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分装 subassembly(ofauxiliaryandcontrolcircuits)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一部分,在其功能和位置方面,分装通常置于独立的外壳内并具有自己的接口。

3.5.26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可互换的分装 interchangeablesubassembly(ofanauxiliaryandcontrolcircuits)
打算安装在辅助和控制回路的各种位置或者可以被其他类似分装代替的分装。
注:可互换的分装具有可触及的界面。

3.5.27
联锁装置 interlockingdevice
在几个开关装置或部件之间,为保证开关装置或其部件按规定的次序动作或防止误动作而设的

装置。
[GB/T2900.20—2016,定义7.31]

3.6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操作特性

3.6.1
动力操作(机械开关装置的) dependentpoweroperation(ofamechanicalswitchingdevice)
通过不同于人力的能量方式的操作,其操作的完成取决于能量供应(如给线圈、电动机或液压电动

机等的能量供应)的连续性。
注: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8.14。

3.6.2
储能操作(机械开关装置的) storedenergyoperation(ofamechanicalswitchingdevice)
通过操作前储存在操作机构本身的,且在预定的条件下足以完成操作的能量来进行的操作。
注1:这类操作可按下述分类:

———能量储存方式(弹簧,重锤等);
———能量源(人力,电气的等);
———能量释放方式(人力,电气的等)。

注2: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8.15。

3.6.3
不依赖于非扣锁的操作 independentunlatchedoperation
在一次连续的操作中,能量的储存和释放使得操作力和速度与能量施加的速率无关的储能操作。
注:操作用的储存的能量可以源自操作者(人力)或电源。

3.6.4
正向驱动操作 positivelydrivenoperation
根据规定的要求,设计保证机械开关装置的辅助触头处于和主触头的分闸或合闸位置对应的位置

的操作。
注1:正向驱动操作装置由相关的运动部件与一次回路的主触头机械连接组成,不使用弹簧和敏感元件。在机械辅

助触头的情况下,敏感元件可以简化,静触头直接和二次端子连接。在该功能是通过电子方式实现的场合,敏
感元件可以是与静态开关、电子元件或光电传感元件相关联的静态传感器(光的、磁的等)。

注2: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8.12。

3.6.5 关于压力(或密度)的术语和定义

3.6.5.1
  绝缘和/或开合用的额定充入压力pre(或密度ρre) ratedfillingpressurepre(ordensityρre)forin-
sulationand/orswitching
  在投运前或自动补压前充入总装的绝缘和/或开合用的压力(或密度),用帕(Pa)表示,并折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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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3kPa的标准大气条件下,可以用相对压力或绝对压力表示。

3.6.5.2
操作用的额定充入压力prm(或密度ρrm) ratedfillingpressureprm(ordenisityρrm)foroperation
在投运前或自动补压前充入储能装置的压力(或密度),用帕(Pa)表示,并折算到20℃、101.3kPa

的标准大气条件下,可以用相对压力或绝对压力表示。

3.6.5.3
  绝缘和/或开合用的报警压力pae(或密度ρae) alarmpressurepae(ordenisityρae)forinsulation
and/orswitching
  用于绝缘和/或开合的压力(或密度),在该压力(或密度)下可以给出监视信号,用帕(Pa)表示,并
折算到20℃、101.3kPa的标准大气条件下,可以用相对压力或绝对压力表示。

3.6.5.4
操作用的报警压力pam(或密度ρam) alarmpressurepam(ordenisityρam)foroperation
用于操作的压力(或密度),在该压力(或密度)下可以给出来自储能装置的监视信号,用帕(Pa)表

示,并折算到20℃、101.3kPa的标准大气条件下,可以用相对压力或绝对压力表示。

3.6.5.5
  绝缘和/或开合用的最低功能压力pme(或密度ρme) minimumfunctionalpressurepme(ordenisity

ρme)forinsulationand/orswitching
  用于绝缘和/或开合的压力(或密度),大于或等于此压力(或密度)时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保持其额

定特性,用帕(Pa)表示,并折算到20℃、101.3kPa的标准大气条件下,可以用相对压力或绝对压力

表示。

3.6.5.6
  操作用的最低功能压力pmm(或密度ρmm) minimumfunctionalpressurepmm(ordenisityρmm)

foroperation
  用于操作的压力(或密度),大于或等于此压力(或密度)时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保持其额定特性,在
此压力时储能装置必须补压,用帕(Pa)表示,并折算到20℃、101.3kPa的标准大气条件下,可以用相对

压力或绝对压力表示。
注:此压力通常称作闭锁压力。

3.6.6 关于气体和真空密封的术语和定义

3.6.6.1
气体的可控压力系统 controlledpressuresystemforgas
自动从外部压缩气源或内部气源补气的空间。
注1:可控压力系统的实例有气吹断路器或气动操动机构。

注2:空间可以由几个永久连接的充气隔室组成。

3.6.6.2
气体的封闭压力系统 closedpressuresystemforgas
需要时,通过人工连接到外部气源进行补气的空间。
注:封闭压力系统的实例是单压式SF6断路器。

3.6.6.3
密封压力系统 sealedpressuresystem
在预定的使用寿命期内不需要对气体或真空作进一步处理的空间。
注1:密封压力系统的实例是真空灭弧室或某些SF6断路器的灭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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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密封压力系统的组装和试验全部在工厂进行。

注3:预期的使用寿命从设备密封时开始。

3.6.6.4
绝对漏气率 absoluteleakagerate
F
单位时间内气体的泄漏总量。
注:绝对漏气率通常用Pa·m3/s表示。

3.6.6.5
允许漏气率 permissibleleakagerate
Fp

对部件、元件或分装规定的最大允许绝对漏气率,或是使用密封配合图对连在一个压力系统上的部

件、元件或分装规定的最大允许绝对漏气率。

3.6.6.6
相对漏气率 relativeleakagerate
Frel

在充有额定充入压力(或密度)的系统中,相对于气体总量的绝对漏气率。
注:相对漏气率以每年或每天的百分率表示。

3.6.6.7
补气时间间隔 timebetweenreplenishments
tr
为补偿绝对漏气率F,当压力(或密度)降至报警值时,人工进行的两次补气间的时间间隔。
注:该值适用于气体的封闭压力系统。

3.6.6.8
每天补气次数 numberofreplenishmentsperday
N
连续24h的周期内,为补偿绝对漏气率F 的补气次数。该值适用于气体的可控压力系统。

3.6.6.9
压力降 pressuredrop
Δp
在不补气的条件下,在给定的时间内由绝对漏气率F 引起的压力降低。

3.6.6.10
密封配合图 tightnesscoordinationchart
由制造厂提供的并在对部件、元件或分装进行试验时使用的检测资料,它说明整个系统的密封性和

各个部件、元件和/或分装的密封性之间的关系。

3.6.6.11
探漏 sniffing
围绕总装缓慢移动检漏仪的探头,或使用其他成像仪器来确定漏气点位置的行为。

3.6.6.12
累积泄漏量的测量 cumulativeleakagemeasurement
计及给定总装的所有漏气以确定漏气率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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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关于液体密封的术语和定义

3.6.7.1
绝对泄漏率 absoluteleakagerate
Fliq

单位时间内液体的泄漏量。
注:绝对泄漏率通常以cm3/s表示。

3.6.7.2
允许泄漏率 permissibleleakagerate
Fp(liq)

制造厂对液体压力系统规定的最大允许绝对泄漏率。

3.6.7.3
每天补液次数 numberofreplenishmentsperday
Nliq

连续24h的周期内,为补偿绝对泄漏率Fliq的补液次数。

3.6.7.4
压力降 pressuredrop
ΔPliq

在不补液的条件下,在给定时间内由绝对泄漏率Fliq引起的压力降低。

3.7 特性参量

3.7.1
隔离断口(机械开关装置一极的) isolatingdistance(ofapoleofamechanicalswitchingdevice)
机械开关装置在分闸位置时触头间的电气间隙,此间隙满足为隔离开关规定的耐受电压要求。
注: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9.32。

3.7.2
额定值 ratedvalue
用于技术规范的量值,确定了元件、装置、设备或系统的一组规定的运行条件。
注:改写GB/T2900.83—2008,定义151-16-08。

3.7.3
设备的最高电压 highestvoltageforequipment
Um

设备设计的极间电压(有效值)的最大值,在相关的产品标准中设备在绝缘和其他特性方面与该电

压相关。
注1:在相关的电器委员会规定的正常使用条件下,该电压可以持续地施加到设备上。

注2:改写2900.57—2008,定义604-03-01。

3.7.4
供电电压(辅助和控制回路的) supplyvoltage(ofauxiliaryandcontrolcircuits)
在给定时间间隔内测量的供电点的交流电压有效值或在给定时刻的直流电压值。
注1:如果供电电压是合同中规定的,则称为“声称的供电电压”。

注2:辅助和控制回路的供电电压是电器操作期间在其回路端子上测量的,如果必要,包括制造厂要求的与其串联

安装的辅助电阻和附件,但不包括与电源连接的导体。

注3:改写IEC60050-614:2016,定义614-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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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热时间常数 thermaltimeconstant
开关设备在绝热条件下温升达到稳定温升所需的时间。

4 正常和特殊使用条件

4.1 正常使用条件

4.1.1 概述

除非另有规定,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与其成为一体的操动机构和辅助设备,规定在其额

定特性和4.1中列出的正常使用条件下使用。
认为正常使用条件下的运行已被符合本标准和相关的产品标准的型式试验所涵盖。

4.1.2 户内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户内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正常使用条件为:

a) 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40℃,且在24h内测得的平均值不超过35℃。周围空气温度不低于

-5℃; 
b) 阳光辐射的影响可以忽略;

c) 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

d) 周围空气没有明显地受到尘埃、烟、腐蚀性和/或可燃性气体、蒸汽或盐雾的污染,污秽等级不

超过GB/T26218.1—2010中规定的现场污秽严酷度(SPS)等级中的“a”;

e) 湿度条件如下:
———在24h内测得的相对湿度的平均值不超过95%;
———在24h内测得的水蒸气压力的平均值不超过2.2kPa;
———月相对湿度平均值不超过90%;
———月水蒸气压力平均值不超过1.8kPa;
注1:在高湿度期间温度急骤变化时可能出现凝露。

注2:高湿度也可能由地面的雨水或者地下应用(与开关设备连接的电缆进线通道)带入的潮气引起。

f) 来自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外部的振动或地动不超过开关设备自身操作引起的振动的冲击。

4.1.3 户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户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正常使用条件为:

a) 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40℃,且在24h内测得的温度平均值不超过35℃,周围空气温度不低

于-25℃;
注1:可能出现温度的急剧变化,例如,热的晴天紧接着的突然降雨。

b) 阳光辐射不超过1000W/m2;
注2:阳光辐射的详细资料参见GB/T4797.4。

c) 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

d) 周围空气可能受到尘埃、烟、腐蚀性气体、蒸汽或盐雾的污染,污秽等级不超过GB/T26218.1—

2010中确定的现场污秽严酷度(SPS)等级中的“c”;

e) 覆冰厚度不超过20mm;

f) 风速不超过34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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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风的特性参见GB/T4797.5。

g) 可能超过4.1.2e)中给出的平均湿度,可能出现凝露和降水;
注4:降水的特性参见GB/T4797.5。

注5:湿度条件通常是相对湿度和其他环境参数组合的影响,如初始温度和温度的快速变化。

h) 来自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外部的振动或地动不超过开关设备自身操作引起的振动的冲击。

4.2 特殊使用条件

4.2.1 概述

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可以在不同于4.1中规定的正常使用条件下使用,此时,如果产品标

准中没有给出使用条件,用户的要求宜参照下述4.2.2~4.2.7的要求。
注1:也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证其他元件如继电器在此类条件下正确运行。

注2:关于环境条件分类的详细信息,GB/T4798.3和GB/T4798.4中分别给出户内和户外条件。

4.2.2 海拔

对于安装在海拔高于1000m处的设备,外绝缘在使用地点的绝缘耐受水平应按照GB/T311.1—

2012的附录B确定,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绝缘水平应等于或高于该数值。见IECTR62271-306。
注1:在任一海拔处,内绝缘的绝缘特性是相同的,不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

注2:对于低压辅助设备和控制设备,如果海拔低于2000m,不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对于更高的海拔,参见

GB/T16935.1。 

4.2.3 污秽

对于户外应用,周围空气可能受到尘埃、烟、腐蚀性气体、蒸汽或盐雾的污染。污秽等级超过

GB/T26218.1—2010确定的现场污秽严酷度(SPS)等级中的“c”,应按GB/T26218.1—2010确定的划

分为“d”或“e”。
对于户内应用,周围空气可能受到尘埃、烟、腐蚀性气体、蒸汽或盐雾的污染。污秽等级超过

GB/T26218.1—2010确定的现场污秽严酷度(SPS)等级中的“a”,应按GB/T26218.1—2010确定的划

分为“b”“c”“d”或“e”。
注:关于暴露在污秽中的更多信息可在附录A中找到。

对于40.5kV及以下的户内应用,涉及开关设备绝缘的污秽问题,可以参考GB/T3906—2020。

4.2.4 温度和湿度

对于安装在周围空气温度可能不同于4.1中规定的正常使用条件范围处的设备,最低和最高温度

的范围规定为:

a) 对于严寒气候,-50℃到40℃;

b) 对于非常寒冷气候,-40℃到40℃;

c) 对于寒冷气候,-30℃到40℃;

d) 对于寒冷气候(户内条件),-25℃到40℃;

e) 对于温和气候(户内条件),-15℃到40℃;

f) 对酷热气候,-5℃到55℃。
在湿热带户内条件下,在24h内测得的相对湿度的平均值可以达到98%。
注:在暖湿风频繁出现的某些地区,可能出现温度和/或大气压力的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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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暴露在异常的振动、撞击或摇摆条件下

常规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设计安装在稳定的水平构架上,免受过度的振动、撞击和摇摆。如果上

述要求不能满足,用户应规定特定应用的要求。
在可能出现地震的地区,用户应按相关的标准或规范(例如,GB/T13540)来规定设备的抗震等级。

在存在地震风险的情况下,用户应规定运行要求和允许的损坏水平。
应确定设施面临其他异常的振动形式,如非常靠近矿井爆破的设施或者移动应用。
注:关于地震评估的其他相关出版物有IEEE693和IEEEC37.81。

4.2.6 风速

如果预期风速超过34m/s,用户应规定具体应用要求。

4.2.7 其他参数

设备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使用时,用户应按照GB/T4796.1、GB/T4797(所有部分)和GB/T4798
(所有部分)来规定这些环境参数。

5 额定值

5.1 概述

制造厂规定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其操动机构和辅助设备的通用额定值应从下列各项中选取

(适用的):

a) 额定电压(Ur);

b) 额定绝缘水平(Ud、Up、和Us,适用时);

c) 额定频率(fr);

d) 额定连续电流(Ir);

e)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k);

f)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Ip);

g)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tk);

h)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额定供电电压(Ua);

i) 辅助和控制回路供电电压的额定频率;

j) 可控压力系统的压缩气源的额定压力;

k) 绝缘和/或开合用的额定充入压力/水平。
注:可能需要其他额定值,它们将在相关的产品标准中规定。

额定值决定了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共用技术要求,这些要求是在特定电网中选择和使用所必需的。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其他重要特性在第3章中定义,例如,绝缘用的最低功能压力,其中一些可能包

含在铭牌中而不是额定值。还有一些关于安装、运行和维护的特性,由于它们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所

使用的技术有关,不认为是额定值。例如:液体、气体和真空系统的密封性等。

5.2 额定电压(Ur)

5.2.1 概述

本标准使用的额定电压(Ur)为极间电压有效值,等于设备所在系统的最高电压。它表示设备用于

的电网的“系统最高电压”的最大值(见3.7.3,设备的最高电压Um)。额定电压的标准值在下面的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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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5.2.3中给出。
注:在一些开关设备标准中使用的术语“设备的最高电压”和本标准中使用的术语“额定电压”具有相同的意义。

5.2.2 范围Ⅰ———额定电压252kV及以下

3.6kV,7.2kV,12kV,15kV,18kV,24kV,27kV,30kV,31.5kV,33kV,38kV,40.5kV,

63kV,72.5kV,126kV,252kV。

5.2.3 范围Ⅱ———额定电压252kV以上

363kV,550kV,800kV,1100kV。

5.3 额定绝缘水平(Ud、Up、和Us)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额定电压范围Ⅰ、范围Ⅱ的额定绝缘水平应分别从表1~表4给定的数值中

选取。
表1~表4给定的耐受电压涵盖了在4.1规定的正常使用条件下包括海拔从海平面到1000m时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应用。但是,为了试验验证额定值或能力,认为它们是GB/T311.1—2012中规

定的标准参考大气温度(20℃)、压力(101.3kPa)和绝对湿度(11g/m3)下的绝缘水平。对于特殊使用

条件,参见IECTR62271-306。
注:根据GB/T311.1—2012,表1~表4中绝缘水平涵盖的温度范围为-40℃到40℃。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Ud)、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Up)和额定操作冲击耐受电压(Us)(适用时)
应在表1~表4中的水平标志线的同一行中选取。

若在本标准中无其他规定,表1、表2中的“通用值”适用于极对地、极间和开关断口。“隔离断口”
的耐受电压值仅对某些开关装置适用,这些开关装置的触头开距是按满足为隔离开关规定的绝缘要求

设计的。

表1 额定电压范围Ⅰ———通用开关设备的额定绝缘水平

额定电压

Ur

kV(有效值)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Ud

kV(有效值)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Up

kV(峰值)

通用值 隔离断口 通用值 隔离断口

(1) (2) (3) (4) (5)

3.6 25 27 40 46

7.2 30 34 60 70

12 42 48 75 85

24
50* 64* 95* 115*

65 79 125 145

40.5 95 118 185 215

72.5
140 140(+42) 325 325(+59)

160 160(+42) 380 380(+59)

126
185 185(+73) 450 450(+103)

230 230(+73) 550 55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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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额定电压

Ur

kV(有效值)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Ud

kV(有效值)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Up

kV(峰值)

通用值 隔离断口 通用值 隔离断口

(1) (2) (3) (4) (5)

252
395 395(+146) 950 950(+206)

460 460(+146) 1050 1050(+206)

  注1:带*为接地系统中使用的数据。

注2:出厂试验的极对地、极间及开关断口间采用上表的通用值。

注3:栏(3)中,括号中的数值为Ur/3;栏(5)中,括号中的数值为施加于对侧端子上的工频电压峰值 2Ur/3
(联合电压)。

表2 额定电压范围Ⅰ———交流发电机系统开关设备的额定绝缘水平

额定电压

Ur

kV(有效值)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Ud

kV(有效值)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Up

kV(峰值)

通用值 隔离断口 通用值 隔离断口

(1) (2) (3) (4) (5)

3.6 25 27 40 46

7.2 30 34 60 70

12 42 48 75 85

15 50 55 88 100

18 55 65 105 115

24 65 79 125 145

27 70 85 135 155

30 80 95 150 170

33 85 100 160 185

38 90 115 176 200

表3 额定电压范围Ⅰ———电气化铁道供配电系统开关设备的额定绝缘水平

额定电压

Ur

kV(有效值)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Ud

kV(有效值)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Up

kV(峰值)

通用值 隔离断口 极间 通用值 隔离断口 极间

(1) (2) (3) (4) (5) (6) (7)

31.5 95 110 / 200 220 /

2×31.5 95 110 140 200 220 325

  注:极对地及开关断口间采用上表的通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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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额定电压范围Ⅱ的额定绝缘水平

额定电压

Ur

kV
(有效值)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Ud

kV
(有效值)

额定操作冲击耐受电压

Us

kV
(峰值)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Up

kV
(峰值)

极对地

和极间

(注2)

开关断口和/

或隔离断口

(注1和注2)

极对地

和开关

断口

极间

(注2和

注3)

隔离断口

(注1和注2)
极对地

和极间

开关断口和/

或隔离断口

(注1和注2)

(1) (2) (3) (4) (5) (6) (7) (8)

363
460 460(+210) 850 1300 850(+295) 1050 1050(+205)

510 510(+210) 950 1425 950(+295) 1175 1175(+205)

550
680 680(+318) 1175 1800 1050(+450) 1550 1550(+315)

740 740(+318) 1300 1950 1175(+450) 1675 1675(+315)

800
900 900(+462) 1425 2550 1300(+650) 1950 1950(+455)

960 960(+462) 1550 2700 1425(+650) 2100 2100(+455)

1100 1100 1100(+635)
1675 2700 1550(+900) 2250 2250(+630)

1800 2900 1675(+900) 2400 2400(+630)

  注1:栏(3)中,括号中的数值为Ur/3。

栏(6)中,括号中的数值为施加于对侧端子上的工频电压峰值Ur 2/3(联合电压)。

栏(8)中,括号中的数值为施加于对侧端子上的工频电压峰值0.7Ur 2/3(联合电压)。

注2:栏(2)中的数值适用于:

对于型式试验,极对地和极间;

对于出厂试验,极对地、极间和开关装置断口间。

栏(3)、栏(4)、栏(5)、栏(6)、栏(7)和栏(8)中的数值仅适用于型式试验。

注3:这些数值是采用GB/T311.1—2012中表3给出的乘数导出的。

5.4 额定频率(fr)

额定频率的优选值为16.7Hz,25Hz,50Hz。

5.5 额定连续电流(Ir)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连续电流是在其使用条件(见第4章)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能够持

续承载的电流的有效值。
额定连续电流的数值应从GB/T762规定的R10系列中选取。
注1:R10系列包括数字1,1.25,1.6,2,2.5,3.15,4,5,6.3,8及其与10n 的乘积。

注2:额定连续电流与7.5中的连续电流试验相关,与之前版本使用的额定电流等效。

5.6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k)

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使用条件(见第4章)下,在额定短路持续时间(见5.8)内,该额定值规定

了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合闸位置能够承载的短路电流的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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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数值应从GB/T762中规定的R10系列中选取。
注:R10系列包括数字1,1.25,1.6,2,2.5,3.15,4,5,6.3,8及其与10n 的乘积。

5.7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Ip)

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使用条件(见第4章)下,该额定值规定了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合闸位

置能够承载的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第一个大半波的电流峰值。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通过额定短时耐受电流乘以峰值系数获得。该峰值系数是系统特性决定的直流

时间常数和额定频率的函数。

45ms的直流时间常数覆盖了大多数工况且当额定频率为50Hz及以下时,它等于2.5倍额定短

时耐受电流,而当额定频率为60Hz时,它等于2.6倍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表5给出了不同时间常数和额定频率下的峰值系数。
注1:IECTR62271-306给出了根据额定频率和系统特性决定的直流时间常数计算峰值系数的信息。

注2:对于不同期操作(驱动)的机构,每一极的峰值系数会不同,详细见IECTR62271-306。

表5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的峰值系数

额定频率(fr)

Hz

直流时间常数/ms

45 60 75 120 133a 150a

16.7 2.1 2.3 2.4 2.5 2.54 2.57

25 2.3 2.4 2.5 2.6 2.63 2.65

50 2.5 2.6 2.7 2.7 2.73 2.74

60 2.6 2.7 2.7 2.7 2.74 2.75

  a 适用于发电机系统开关设备。考虑到发电机系统短路容量较大,峰值系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5.8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tk)

该额定值规定了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合闸位置能够承载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时间。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的优选值为2s。
如果需要,可以选取其他的值,例如1s和3s。

5.9 辅助、控制回路的额定供电电压(Ua)

5.9.1 概述

单台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辅助、控制回路可以使用几个不同的供电电压。

5.9.2 额定供电电压(Ua)

额定供电电压应从表6和表7给出的标准值中选取。

表6 直流电压

Ua/V 24 48 11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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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交流电压

三相三线制或三相四线制系统

V

单相三线制系统

V

单相两线制系统

V

(1) (2) (3)

—

220/380
230/400

110/220
—
—

110
220
230

  注:本表栏(1)中较低值是对中性点的电压,较高值是相间电压;栏(2)中较低值是对中性点的电压,较高值是线

电压。

5.10 辅助和控制回路供电电压的额定频率

如果采用交流电源,供电电压额定频率的优选值为50Hz。

5.11 可控压力系统用压缩气源的额定压力

额定压力(相对压力)的优选值为:
0.5MPa,1MPa,1.6MPa,2MPa,3MPa,4MPa。

5.12 绝缘和/或开合用的额定充入压力/水平

制造厂应参照周围空气温度20℃来规定开关设备投运前充入设备的气体或液体的压力(以Pa为

单位)(或密度)或者液体质量。

6 设计与结构

6.1 对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液体的要求

制造厂应规定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使用的液体的种类、要求的数量和质量。
制造厂应为用户提供更新液体和保持所要求的液体数量和质量的必要说明(见11.5.2)。该要求不

适用于密封压力系统。
对于充油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使用符合GB2536的绝缘油。

6.2 对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气体的要求

制造厂应规定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使用的气体的种类、要求的数量和质量。
制造厂应为用户提供更新气体和保持所要求气体的数量和质量的必要说明(见11.5.2)。该要求不

适用于密封压力系统。
对充有SF6 气体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采用符合GB/T12022(新的SF6 气体)和GB/T8905

(重复使用的SF6 气体)的SF6 气体。对于充有SF6 混合气体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见GB/T28537。
为了防止凝露,充气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额定充入密度(ρre)下充入的用作绝缘的气体,在其使用寿

命期间,20℃时测得的最大允许含水量应使它的露点温度不高于-5℃,见11.3.6。

6.3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接地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设置可靠的适用于规定故障条件下用来连接接地导体的接地端子,接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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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应标以GB/T5465.2标识的“保护接地”符号。与接地系统连接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导电部件

可以设计成接地回路的一部分。
正常运行期间可能触及并接地的所有导电部件和外壳,应设计成从其到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提供

的接地端子间通以30A(DC)电流时电压降不超过3V。
注:关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接地端子和变电站主接地的连接,GB/T36271.1—2018的第10章适用。

6.4 辅助和控制设备及回路

6.4.1 概述

辅助和控制设备及回路包括所有的辅助设备和电气回路(电子控制、监控、检测和通信)。
对于电气回路,正常运行期间辅助和控制回路供电端子处测量的供电电压在下述情况下,电气回路

应能正常操作:
———电压在额定供电电压(Ua)的85%~110%范围内变化;
———对于直流回路,纹波电压不大于5%Ua;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在GB/T17626.29(直流供电电压)和GB/T17626.11(交流供电电压)规

定的限值内。
对于短时中断,如果满足下述条件,则认为系统工作正确:
———没有误操作;
———没有误报警和错误的远方信号;
———所有未完成的动作应在电源电压恢复时正确完成,未完成动作的结束可根据断开的时间选择

自动完成或等待操作人员完成。
对于并联合闸脱扣器、并联分闸脱扣器和欠压脱扣器,6.9中给出了具体条件。
供电电压小于上述规定的最小值时,应采取措施防止电子设备的损坏和/或因不可预知的性能引起

的不安全的操作。
保证符合IEC61850(所有部分)的数字通信接口的要求在GB/T28811中详述。

6.4.2 电击防护

6.4.2.1 辅助和控制回路与主回路隔离的防护

安装在开关装置的框架上的辅助和控制回路应能够对来自主回路的破坏性放电予以防护。这可以

通过7.2中规定的绝缘型式试验来验证,见7.2.5c)。

6.4.2.2 运行期间的安全距离

运行期间需要触及的辅助和控制回路应可触及,但到危险部件的距离不应减少。

6.4.3 外壳中安装的元件

6.4.3.1 元件的选择

辅助和控制回路中使用的所有元件的选择或设计,应使得其在辅助和控制回路外壳内的所有运行

条件下,能够按其额定特性运行。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例如绝缘、加热、通风等),以确保继电器、接
触器、低压开关、仪表、计数器、按钮等正确功能所需的基本运行条件。

注:辅助和控制回路外壳内的环境条件可以不同于第4章中规定的使用条件。

“适当的预防措施”的丧失既不应引起外壳内辅助和控制回路的失效,也不应使开关设备和控制设

备在规定时间内误动作。元件的选择应考虑到辅助和控制回路柜内的温度,在丧失“适当的预防措施”
后的2h内应能够正常操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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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2h后,不动作是可接受的。如果“适当的预防措施”丧失超过2h但总的不超过24h,当使用

条件恢复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功能性应恢复到其初始性能。
如果加热是设备正确功能的基本条件,应提供加热回路的监控。
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设计用于户外的情况下,应进行适当的布置(通风和/或内部加热等)以防止

辅助和控制回路外壳内有害的凝露。

6.4.3.2 可触及性

合闸和分闸执行器以及紧急关闭系统的执行器应位于操作人员正常使用的地板、地面或者平台以

上0.4m到2m之间。
其他执行器应设置在便于操作的高度,指示装置应设置在可清晰读取的位置。
如果元件在其使用寿命期间需要调节,应易于触及而无电击危险,提供的防护等级至少应为

IPXXB,见GB/T4208—2017。

6.4.3.3 标识

安装在外壳内的元件的标识应与接线图和电路图的指示一致。如果元件是插入式的,则元件和固

定部分(元件的插入位置)上应有确认标记。

6.4.3.4 对辅助和控制回路元件的要求

6.4.3.4.1 概述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元件应满足适用的产品标准(如果有)。附录B给出了很多元件标准的快速

参考。

6.4.3.4.2 电缆和接线

如果设备有外部接线,应提供适当的连接装置,例如端子排、插入终端等。
连接点处的极性反转不应损坏辅助和控制回路。
端子排应固定,两个端子排之间的电缆不应有中间联接或焊接。
电缆和接线应予以适当地支撑且不应安置在尖角上。
外部连接合适的接线空间应允许多芯电缆芯线以及适当的导体端子的分布,且没有过度的应力。
与安装在门上的元件相连的导体,其安装不应因这些门的运动而对其产生任何机械损坏。

6.4.3.4.3 端子

如果提供了用以连接进出的中性导体N、保护导体PE和保护接地中性导体PEN的设施,则它们

应位于相关极导体端子的附近。

6.4.3.4.4 辅助开关

辅助开关应适合于与其连接的高压开关装置所规定的操作循环的次数。
和主触头联动的辅助开关,在两个方向都应是正向驱动的,可以由一组两个单向的正向驱动操作的

辅助开关(每个方向一个)组成。

6.4.3.4.5 辅助和控制触头

辅助和控制触头应适合于为开关装置规定的操作循环的次数。该要求应通过与其连接的高压开关

装置的机械寿命试验来验证。
22

GB/T11022—2020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8
0
4
0
8
7
3
4
7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8
0
4
-
0
3
2
8
-
3
6
0
1
-
7
8
9
7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用户应能够得到满足表8所示的等级之一的辅助触头的动作特性。

表8 辅助触头的等级

直流电流

等级 额定连续电流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开断能力

Ua≤48V 110V≤Ua≤220V

1 10A 100A/30ms — 440W

2 2A 100A/30ms — 22W

3 200mA 1A/30ms 50mA —

  注1:本表涵盖了包含在机械开关装置控制回路中的控制触头。

注2:如果没有足够的电流流过触头,氧化可能会提高电阻。因此,对于1级触头可能要求最小电流值。

注3:在使用电力电子元件的场合,如果采用了熔断器以外的限流设备,则额定短时耐受电流可以降低。

注4:对于所有的等级,开断能力基于回路的时间常数为20ms,相对偏差为+20
 0%。

注5:符合1级、2级和3级的直流辅助触头通常能够处置相应的交流电流和电压。

注6:对于1级和2级触头,在确定的电压(110V和220V之间)下的开断电流可以根据给出的功率值导出(例
如,对于1级触头,在220V直流电压时为2A)。

  图1中给出了三个等级触头应用的示例。

图1 触头等级的例子

6.4.3.4.6 加热元件

所有的加热元件应设计成防止触及带电部件。
如果加热器或屏蔽能被偶然触及,则其表面温度不应超过7.5.5中规定的正常运行时无需触及的

可触及部件的温度限值。

6.4.3.5 动作计数器

动作计数器在环境条件下应能适合于其既定的工作方式以及为开关装置规定的操作循环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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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动力操作

用外部能量操作的开关装置,当操动机构(这里,术语“操动机构”包括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如果

有)的动力源的电压或压力处在6.4.1和6.6.2规定的下限时,应能开合它的额定关合和/或开断电流

(如果有)。
除了在维修时的慢操作外,主触头只应在驱动机构的作用下并以设计的方式运动。在合闸装置和/

或分闸装置失去能量或在失去后重新施加能量时,不应引起主触头合闸或分闸位置的改变。

6.6 储能操作

6.6.1 概述

如果储能装置已完成储能,储能操作的开关装置应能关合和开断直到其额定值的所有电流。除了

在维修时的慢操作外,主触头只应在驱动机构的作用下并以设计的方式运动。在机构失去能源(电源或

压力源)后重新施加能源时,主触头不应运动。
储能指示装置应安装在开关装置上,不依赖于非扣锁的操作除外。
除非储存的能量足够完成分闸或合闸操作,否则,动触头不应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触及

储能装置前,储能装置应能够把能量释放到安全水平。

6.6.2 储气罐或液压蓄能器中能量的储存

如果用储气罐或液压蓄能器储能,操作压力处在下述a)和b)规定的极限值之间时,6.6.1的要求

适用。

a) 外部气源或液压源

除非制造厂另有规定,操作压力的上、下限分别为额定压力的110%和85%。
如果储气罐内的压缩气体也用来作为开断介质,上述极限值不适用。

b) 与开关装置或操动机构一体的压缩机或泵

操作压力的上、下限应由制造厂规定。

6.6.3 弹簧(或重锤)储能

如果用弹簧(或重锤)储能,在弹簧储能(或重锤升起)后,6.6.1的要求适用。

6.6.4 人力储能

如果弹簧(或重锤)是用人力储能的,应标出手柄运动的方向。
人力储能装置的设计应使得开关装置的动作不驱动手柄。
用人力给弹簧(或重锤)储能所需的最大操作力不应超过250N。

6.6.5 电动机储能

用于给弹簧(或重锤)储能的或者驱动压缩机或泵的电动机及其操作的辅助设备应在额定供电电压

(见5.9)的85%~110%之间[如果是交流,频率为额定频率(见5.10)]时正确动作。
注:对于电动机,该限值并不意味着使用非标电机,而是指选择的电动机在此范围内能提供所需的能量;电机的额

定电压没有必要与辅助和控制回路的额定供电电压一致。

6.6.6 电容器储能

如果能量储存在充电的电容器中,电容器充电后6.6.1的要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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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不依赖于非扣锁的操作(不依赖人力或动力的操作)

如果开关装置处于合闸位置,操动机构不应达到合闸操作的能量释放点;如果开关装置处于分闸位

置,操动机构不应达到分闸操作的能量释放点。
注1:该要求是为了防止处于合闸或者分闸的开关装置已经储存的能量的释放所造成的无意的且潜在的损坏。

联锁(如果有)应能防止在未完成操作之前继续储能。操作期间,能量释放前触头的运动不应使电

气间隙减小到低于将要承受的额定绝缘水平。
对于具有短路关合能力而没有短路开断能力的开关装置,应在合闸和分闸操作之间引入延时。该

延时不应小于额定短路持续时间(见5.8)。
注2:该规定的目的是保证开关装置在合闸位置“安全渡过”短路直至后备装置安全清除故障。

6.8 人力操作的驱动器

人力操作的驱动器的动作方向应是清晰可见的。
优选的动作原则为:
———顺时针旋转为合闸,逆时针旋转为分闸,或
———推入为合闸,拉出为分闸,或
———向右运动为合闸,向左运动为分闸,或
———向上运动为合闸,向下运动为分闸。
可以采取其他设计。
注:参见GB/T4205。

6.9 脱扣器操作

6.9.1 概述

关于供电电压方面动作限值的原则见6.4.1。

6.9.2 并联合闸脱扣器

并联合闸脱扣器在端子处测量的供电电压在85%Ua~110%Ua 之间、交流时在合闸装置供电电压

的额定频率(见5.10)下,在开关装置所有的直到它的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如果有)的操作条件下都应能

正确动作。
当供电电压小于或等于额定供电电压(见5.9)的30%时,不应脱扣。

6.9.3 并联分闸脱扣器

并联分闸脱扣器在端子处测量的供电电压在65%Ua(直流)或85%Ua(交流)~110%Ua 之间、交流

时在分闸装置供电电压的额定频率(见5.10)下,在开关装置所有的直到它的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如果

有)的操作条件下都应能正确动作。
当供电电压小于或等于额定供电电压(见5.9)的30%时,不应脱扣。

6.9.4 并联脱扣器的电容储能操作

对于并联脱扣器的储能操作,当用与开关装置组成一体的整流器—电容器组对并联脱扣器进行储

能操作时,电容器由主回路的电压或辅助电源充电,在整流器—电容器组的端子从电源上断开并用导线

短接5s后,电容器保留的电荷应足以使脱扣器正确地动作。
断开前主回路的电压应取与开关装置额定电压相关的系统最低电压(“设备最高电压”和系统电压

之间的关系见GB/T156—2017)。
52

GB/T11022—2020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8
0
4
0
8
7
3
4
7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8
0
4
-
0
3
2
8
-
3
6
0
1
-
7
8
9
7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6.9.5 欠压脱扣器

如果有欠压脱扣器,当其端子处的电压降到它的额定供电电压的35%以下时,它应动作使开关装

置分闸并防止开关装置合闸。

电压在额定供电电压的35%~65%之间时,欠压脱扣器可以动作,使开关装置分闸并防止其合闸。

另一方面,当端子电压超过它的额定供电电压的65%(交流或直流)时,欠压脱扣器不应动作使开

关装置分闸。

当欠压脱扣器端子电压大于或等于它的额定供电电压的85%时,开关装置应可以合闸。

6.10 压力/液位指示

6.10.1 气体压力

对充有绝缘和/或操作用压缩气体的封闭压力系统且其绝缘和/或操作用的最低功能压力大于

0.2MPa(绝对压力)时,应提供能够监测压力(或密度)的装置。

宜建立气体监测装置的不确定度,并考虑到压力配合(额定压力、最低功能压力和报警压力)和漏

气率。

6.10.2 液位

应提供液位检查装置,以指示正确运行允许的最高和最低限值。该要求不适用于缓冲器和减震器。

6.11 铭牌

6.11.1 概述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其操动机构,适用时)应提供铭牌,铭牌上包含在相关的产品标准中规定的

确认设备所需的信息,其额定值和适当的运行参数。

6.11.2 应用

如果产品标准没有提供更具体的信息,适用时,应使用表9。

特别在适用时,应使用表中给出的项目、缩写和单位。附录C给出了包含非额定值的扩展清单。

适用时,宜考虑下列建议:

a) 绝缘流体的类型和质量可以在铭牌或可见位置的标签上标出;

b) 应说明压力值是相对压力值还是绝对压力值;

c) 对于安装在户外或者高湿度地区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铭牌及其安装方法应是不受气候影

响的、防腐蚀的;

d) 由带独立操动机构的几个单极组成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每个单极都应提供铭牌;

e) 对与开关装置组成一体的操动机构,可以只用一个组合的铭牌;

f) 在开关设备正常安装和运行位置铭牌均应可见;

g) 铭牌上和/或文件中对各种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共用的技术特性应使用相同的符号

表示;

h) 由于其他特性(例如,气体类型或者温度限值)非常专业,它们应采用相关标准中所用的符号来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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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铭牌信息

序号 项目 缩写 单位 b 条件(仅当要求时标出)

(1) (2) (3) (4) (5) (6)

1 制造厂名称 X

2 型号和出厂编号 X

3 额定电压 Ur kV X

4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a Ud kV X

5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a Up kV X

6 额定操作冲击耐受电压a Us kV Y 额定电压363kV及以上

7 额定频率 fr Hz X

8 额定连续电流 Ir A X

9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Ik kA X

10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Ip kA X

11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tk s Y 不同于2s

12 操作用额定充入压力c prm MPa X

13 绝缘用额定充入压力c pre MPa X

14 绝缘用报警压力c pae MPa X

15 操作用报警压力c pam MPa X

16 绝缘和/或开合用最低功能压力c pme MPa X

17 操作用最低功能压力c pmm MPa X

18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额定供电电压直流/交

流(额定频率)
Ua V X

19 绝缘用流体(液体或气体)的类型和质量 mf kg X

20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质量(包括流体) m kg Y 大于300kg

21 制造年份 X

22 最低和最高周围空气温度 ℃ Y 不同于-5℃和/或40℃

  注1:铭牌上,栏(3)中的缩写可以代替栏(2)中的术语。

注2:如果使用栏(2)中的术语,可以不必出现“额定”一词。

  a 数值为极对地的数值。
bX=适用时,这些数值的标记是强制的;

Y=这些数值的标记条件在栏(6)中给出。
c 绝对压力(abs.)或相对压力(rel.)应在铭牌上说明。

6.12 联锁装置

为了安全和/或便于操作,设备的不同元件之间可能需要联锁装置(例如开关装置和相关的接地开

关之间)。
不正确的操作能造成损害的或用来确保形成隔离断口的开关装置,应提供锁定装置(例如加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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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锁)。 
联锁装置是由元件(它可能包括机械部件、电缆、接触器、线圈等)组成的系统。每个元件都应被看

作是辅助和控制设备的部件(见6.4)。

6.13 位置指示

除非主触头在其自身的所有位置均可见,否则应提供开关装置主触头实际位置的指示。
位置指示装置的要求如下:
———在就地操作时,应能读取位置指示装置;
———应能清楚指示所有的稳定位置如分闸、合闸和试验位置。
分闸、合闸和适用时的接地位置应用相关标准中确定的符号和/或颜色指示,颜色见GB/T4025,

符号见GB/T5465.2,图形见GB/T4728.1。

6.14 外壳提供的防护等级

6.14.1 概述

外壳应提供符合6.14.2~6.14.4的防护等级。

6.14.2 防止人体接近危险部件的防护和防止固体外物进入设备的防护(IP代码)

外壳对人体和设备提供的防止接近主回路、控制和/或辅助回路的危险部件和任何危险的运动部件

以及防止固体外物进入的防护等级,至少应为符合GB/T4208—2017的IP1XB。

6.14.3 防止水进入的防护(IP代码)

对于户内开关设备,没有规定防止水进入的防护等级,即IP代码的第2位特征数字为GB/T4208—

2017中的X。
对于户外开关设备,至少应为符合GB/T4208—2017中的IPX3。如果对雨水和其他气候条件(补

充字母 W)提供了附加防护,性能应参照所处位置的这些特征且应按照附录D进行验证(见7.7.1)。

6.14.4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防止设备受到机械撞击的防护(IK代码)

对于户内开关设备,优选的撞击水平为GB/T20138中的IK07(2J)。
对于没有附加机械防护的户外开关设备,撞击水平至少应为GB/T20138中的IK10(20J)。
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绝缘子和套管不必满足该要求。

6.15 户外绝缘子的爬电距离

附录A给出了帮助选择绝缘子的一般规则,它们在污秽条件下应具有良好的性能。
附录A中给出的一般规则适用于玻璃、瓷和复合绝缘子。

6.16 气体和真空的密封

6.16.1 概述

以下规定适用于使用真空或除大气以外的气体作为绝缘和/或开合、操作介质的所有开关设备和控

制设备。
对于真空的密封性,不需要规定绝对漏气率F,应给出预期工作寿命。
注1:GB/T11023和CIGRE430给出了关于密封的一些信息、示例和指南。

在标准周围空气温度20℃时,绝对漏气率F 不应超过允许漏气率Fp 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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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标准周围空气温度20℃时,绝对漏气率F 可以恢复到不高于允许漏气率Fp 的规定值,那
么在极端温度下暂时升高的漏气率是允许的。暂时升高的漏气率不应超过表15中给出的数值。

注2:由于在温度高于或者低于标准周围空气温度时漏气率的暂时升高,使用寿命期间的平均漏气率可能高于规定

的漏气率。

6.16.2 气体的可控压力系统

气体的可控压力系统的密封性用每天补气次数(N)或每天的压力降(ΔP)来规定。SF6 气体和

SF6 混合气体不适用于可控压力系统。
注:大多数可控压力系统使用空气,但是,也可以使用其他气体。

6.16.3 气体的封闭压力系统

气体的封闭压力系统的密封性用每个隔室的相对漏气率(Frel)来规定,在标准周围空气温度20℃
时的最大允许值为:

———对于SF6 气体和SF6 混合气体,每年0.5%;
———对于其他气体,每年0.5%或1%。
注1:某些地方或者政府法规可能要求更低的SF6 漏气率,例如,每年0.1%。

封闭压力系统的密封性以及正常使用条件下的补气时间间隔应由制造厂规定。对于计划维护的,
该时间至少应为10年。应提供运行中设备能够补充气体的方法。

注2:术语“运行中”意味着“在带电条件下”。

注3:制造厂的说明书和用户的运行经验提供补气导则。

6.16.4 密封压力系统

密封压力系统的密封性用其预期工作寿命来规定。预期工作寿命应由制造厂规定且最少应为

20年,其他优选值为30年和40年。
气体绝缘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密封性应设计成保证在预期寿命终了前不会降低至最低功能压力

(密度)。制造厂应规定允许漏气率。
注1:对于某些设计,在型式试验和出厂试验中验证超过20年的预期工作寿命是不现实的。

注2:认为密封的SF6 气体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其预期工作寿命期间具有不明显的SF6 气体损失(小于每年

0.1%)。

6.17 液体的密封

6.17.1 概述

以下规定适用于使用液体作为绝缘和/或开合、操作介质(有或无恒定压力)的所有开关设备和控制

设备。

6.17.2 泄漏率

制造厂应说明液体的允许泄漏率Fp(liq)。如果内部密封是指单个封闭系统中两个隔室之间且外部

密封是指泄漏到封闭系统之外,则应清楚地指出内部密封和外部密封之间的区别。

a) 绝对密封(密封压力系统):检测不到液体的损耗;

b) 相对密封:在下列条件下,液体少量的损耗是可接受的:
———绝对泄漏率Fliq应低于允许泄漏率Fp(liq);
———绝对泄漏率Fliq不应随时间持续地增大,或就开关装置来说,不应随操作次数增加而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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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的泄漏不应引起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误动作,在正常工作过程中也不应对操作者

造成任何伤害。

6.18 火灾(易燃性)

因为设计的多样性以及缺乏接受判据,对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没有确定技术要求。下述

信息作为导则。

GB/T5169(所有部分)给出了评价电工产品火灾的导则及关于将电工产品火灾引起的毒害降低到

最小的导则。

6.19 电磁兼容性(EMC)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能满足7.9中规定的EMC试验。

6.20 X射线发射

本条款适用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使用的真空灭弧室。真空灭弧室的设计应在经受7.11中规

定的试验时,满足7.11.3中规定的X射线发射水平的接受判据。

6.21 腐蚀

由于需要考虑大量的参数,没有给出标准要求。一般的建议在IECTR62271-306中给出。

6.22 绝缘和/或开合、操作用的充入压力/水平

制造厂应规定压力(密度)或者液体质量。气体的压力(密度)是在开关设备投运前,参考大气温度

为20℃时的数值。

作为对额定充入压力的补充,制造厂应规定下述数值(如果适用):
———绝缘和/或开合用的报警压力pae(或密度ρae);
———操作用的报警压力pam(或密度ρam);
———绝缘和/或开合用的最低功能压力pme(或密度ρme);

———操作用的最低功能压力pmm(或密度ρmm)。

7 型式试验

7.1 总则

7.1.1 概述

型式试验是为了验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其操动机构和辅助设备的额定值和性能。每一个单独

的型式试验或者试验序列应在3.2.1定义的试品上进行,试品处在运行要求的条件下(在规定的压力和

温度下充以规定类型和质量的液体或气体),并配上它的操动机构和辅助设备。原则上,在每项型式试

验或者型式试验序列开始时,试品应处于或者恢复到新的、干净的状态。

依据相关的产品标准,单独的型式试验项目或者型式试验序列期间可能允许调整试品。制造厂应

就试验期间可能更换的部件向试验室提供一份声明。

附录E的表E.1中列出了试验参量的容差。

附录F中给出了型式试验有效性的延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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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试验的试品应与正式生产产品的图样和技术条件相符合,下列情况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

其操动机构和辅助设备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试制的产品,应进行全部型式试验;

b) 当产品的设计、工艺或生产条件及使用的材料发生重大改变而影响到产品性能时,应做相应的

型式试验;

c) 正常生产的产品每隔八年应进行相应性能验证的型式试验。不经常生产的产品(停产三年以

上),再次生产时也应进行相应性能验证的型式试验。具体的试验项目在产品标准中规定,性

能验证的型式试验报告应与原始的型式试验报告一同使用;

d) 对系列产品或派生产品,应进行相关的型式试验,部分试验项目可引用相应的有效试验报告。

7.1.2 确认试品用的资料

制造厂应向试验室送交图样和其他资料,它们包含足以由型号来明确地确认送试开关设备和控制

设备重要的细节和部件。制造厂应提供图样和资料的摘要清单且每张图样和每份资料清单都应有单一

的编号,并应包含一个声明:制造厂保证送交的图样和资料均为正确版本且代表了受试的开关设备和控

制设备。

试验室应通过查对,确认送交的图样和资料清单充分地代表了试品的重要细节和部件,但不对详细

资料的准确性负责。

在附录G中规定了为确认试品的主要零部件,要求制造厂向试验室送交的专门的图样和资料。

7.1.3 型式试验报告包括的资料

所有型式试验的结果应记入型式试验报告中,型式试验报告应包含充足的数据以证明试品符合额

定值和相关标准的试验条款,并应包含足够的能用来确认试品主要部件的资料。特别是应包含以下的

资料:

———制造厂;

———试品的型号和出厂编号;
———在相关产品标准中规定的试品的额定特性;

———试品的一般描述,包括极数;

———如果适用,主要部件(如操动机构、灭弧室和并联阻抗)的制造厂、型号、出厂编号和额定值;

———开关装置或者封闭开关设备(开关装置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的支持结构的一般说明;

———如果适用,试验中使用的操动机构和装置的信息;

———描述试品在试验前后状态的照片;

———足以描述试品的外形图和资料清单;

———为确认试品主要部件而送交的全部图样的图号(包括版本号);

———试品符合所提交图纸的声明;

———试验布置的说明(包括试验线路图);

———试验过程中试品的表现、试验后的状态以及试验过程中更换或检修过的所有零部件的说明;

———采用某些特定技术的开断操作情况下,在恢复电压期间可能出现非保持破坏性放电(NSDD),

NSDD的次数对解释被试装置的性能不重要,但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仅用于和重击穿区分;

———按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每项试验或每个试验方式的试验参数的记录;

———进行试验的地点、试验室名称以及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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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绝缘试验

7.2.1 概述

除非本标准另有规定,绝缘试验应按照GB/T16927.1—2011进行。

7.2.2 试验时周围的大气条件

关于标准参考大气条件和大气修正因数见GB/T16927.1—2011。

对处于大气中的外绝缘是主要绝缘的试品,应使用大气修正因数Kt;且在湿试条件下,仅进行空气

密度修正,不作湿度修正。
对于额定电压40.5kV及以下的试品,假定:
———绝对湿度高于参考大气的绝对湿度,即h>11g/m3时,m=1且w=0;
———绝对湿度低于参考大气的绝对湿度,即h<11g/m3时,m=1且w=1。
对于既有内绝缘又有外绝缘的试品,如果大气修正因数 Kt 的值在0.95~1.05之间,应使用 Kt。

然而,为了避免内绝缘受到过高的电压,如果已确认外绝缘性能良好,则可以略去大气修正因数Kt。
如果Kt 大于1.0,完成外绝缘的试验时内绝缘承受的电压会过高,则需要分步进行以避免内绝缘

电压过高。如果Kt小于1.0,完成内绝缘的试验时外绝缘承受的电压会过高,则需要分步进行以避免

外绝缘电压过高。GB/T16927.1—2011中讨论了一些方法。
对于只有内绝缘的试品,周围的大气条件不产生影响,不应使用Kt。
对于联合电压试验,应按总的试验电压值来计算参数g。

7.2.3 湿试程序

如果要求进行湿试验,应按照GB/T16927.1—2011中给出的标准湿试程序进行。

7.2.4 试品的布置

绝缘试验应在完全装配好的(和运行中一样,如果安装使用说明书中有规定,带上所有附加的绝缘,
例如绝缘带或绝缘障板)试品上进行,绝缘件的外表面应处于清洁状态。

如果环境影响性能,试验时试品应按制造厂规定的最小电气间隙和高度安装。
试验时,试品离地面的高度应不大于运行时离地面的高度。
如果试品的极间距离在设计上不是固定不变的,试验时极间距离应是制造厂规定的最小值。然而,

为了避免装设大型三极试品,人工污秽试验和无线电干扰电压试验可以在单极上进行;如果极间最小电

气间隙大于或等于GB/T311.1—2012表A.1和表A.2给出的值,其余所有的绝缘试验都可以在单极

上进行。
如果用来改善电场分布的引弧角或引弧环是设计的一部分,试验时应保留在其位置。如果它们用

来作为系统过电压保护装置,不是试品设计的一部分,试验时不应安装。
对于采用压缩气体作为绝缘介质的试品,绝缘试验应在制造厂规定的绝缘用的最低功能压力(密

度)下进行。在试验过程中应记录气体的温度和压力,并将其列入试验报告。
注:在装有真空开关装置的试品的绝缘试验中,在高压试验期间采取预防措施以保证真空开关装置可能发射出的

X射线的水平在安全限值内(见7.11)。

7.2.5 试验通过的判据

试验通过的判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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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频电压试验

如果没有发生破坏性放电,则应认为试品通过了试验。
湿试时,如果在外部自恢复绝缘上发生破坏性放电(如GB/T16927.1—2011定义的),该试验

应在对试品没有进行中间清洁的同一试验条件下重复进行,如果没有再发生破坏性放电,则应

认为试品成功地通过了试验。

b) 冲击电压试验

对于具有自恢复绝缘和非自恢复绝缘的试品,修改采用GB/T16927.1—2011中的程序B。如

果满足下述条件,则试品通过了试验:
———每个试验系列至少15次试验;
———每个完整的试验系列破坏性放电的次数不超过2次;
———非自恢复绝缘上没有出现破坏性放电。这通过最后一次破坏性放电后5次连续的冲击耐

受来确认。
该程序导致每个系列最多可能进行25次冲击。
如果所有的三极都进行试验,可以采用GB/T16927.1—2011的程序C,见7.2.6.2。
注:破坏性放电的位置的确定可以由试验室采用充分的探测手段,如示波器、录像机、内部检查等进行。

c) 简要的说明

———当试验大型试品时,为检查设备的其他下游部分(断路器、隔离开关、其他间隔)的绝缘性

能,往往要通过设备的上游部分来施加试验电压,上游部分可能承受多组试验。建议从首

先连接的部分开始,对其后各部分依次进行试验。当上游部分按上述判据通过了试验,在
其后部分的试验过程中,上游部分的合格性不因其自身可能发生的破坏性放电而受到

损害。
这些放电可能是电压施加次数增加引起的累积效果,或是由设备内部远端发生破坏性放

电引起的反射电压造成的。在充气开关设备中,为了减少这种放电发生的概率,可以提高

非受试隔室的充气压力。宜在试验报告中清楚地表明充气压力提高的隔室。
———应认为对辅助和控制回路的破坏性放电是试验失败。

7.2.6 试验电压的施加和试验条件

7.2.6.1 概述

应把三个试验电压(极对地、极间和开关断口间)相等的一般情形同隔离断口和/或极间的试验电压

高于极对地试验电压的特殊情形区别开来。
倒换极性时应注意某些绝缘材料在冲击试验后保留有电荷。在这些情况下,可以采用适当的方法

使绝缘材料放电,例如,在试验前宜施加两次反极性的电压,施加电压值为60%~80%的额定耐受

电压。
如果试品包含分闸的真空灭弧室,对每一极性,可以在不超过额定耐受电压的情况下进行25次预

冲击。预冲击的次数和水平应由制造厂规定,预冲击试验期间观察到的击穿,在用于确定试品性能是通

过或者失败的耐受统计时应予以忽略。

7.2.6.2 一般情形

参考图2所示的三极开关装置的联结图,适用时,试验电压应按表10的规定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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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般情形下的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 开关装置 加压部位 接地部位

1 合闸 Aa BCbcF

2 合闸 Bb ACacF

3 合闸 Cc ABabF

4 分闸 A BCabcF

5 分闸 B ACabcF

6 分闸 C ABabcF

7 分闸 a ABCbcF

8 分闸 b ABCacF

9 分闸 c ABCabF

  注1:A、B、C为开关设备一侧端子,a、b、c为开关设备另一侧端子,F为底座。

注2:如果外侧两极的布置相对于中间极和底座是对称的,试验条件3、试验条件6和试验条件9可以省略。

注3:如果极的布置相互完全对称且相对于底座也完全对称,试验条件2、试验条件3、试验条件5、试验条件6、试
验条件8和试验条件9可以省略。

注4:如果每极接线端子的布置相对于底座是对称的,试验条件7、试验条件8和试验条件9可以省略。

图2 三极开关装置的联结图

7.2.6.3 特殊情形

当开关断口(或隔离断口)间的试验电压高于极对地的耐受电压时,可以采用a)优选方法或b)替代

方法。
当极间的试验电压高于极对地的耐受电压时,应采用a)优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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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优选方法

除非本标准另有规定,优选的方法是用联合电压试验(见GB/T16927.1—2011的第9章)。
———工频电压试验

为了获得规定的试验电压,应利用处在反相条件下的两个不同的电压源来进行试验。电

压的分配在7.2.7.2和7.2.8.2中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分闸的开关断口(或隔离断口)间的试验电压应按表11施加。

表11 工频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 加压部位 接地部位

1 A和a BCbcF

2 B和b ACacF

3 C和c AbabF

  注1:A、B、C为开关设备一侧端子,a、b、c为开关设备另一侧端子,F为底座。

注2:如果外侧两极的布置相对于中间极和底座是对称的,试验条件3可以省略。

注3:如果极的布置相互完全对称且相对于底座也完全对称,试验条件2和试验条件3可以省略。

———冲击电压试验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极对地)构成试验电压的主要部分,它施加到一个端子上;附加电压由

另一个反极性的电压源提供,并施加到对侧的端子上。这一附加电压可以是另一个冲击

电压,一个工频电压的峰值或者是一个直流电压。其他的极和底座接地。
由于两个电压回路间的电容耦合,冲击电压波会影响工频电压的波形,为了计及这一影

响,应满足以下的试验要求:在冲击电压峰值时刻冲击电压峰值与附加电压之和应等于要

求的总的试验电压,容差为±3%。为了获得这一条件,可以提高瞬时工频电压或者冲击

电压。对于雷电冲击试验,瞬时工频电压可以提高但不超过Ur 2/3;对于操作冲击试

验,瞬时工频电压可以提高但不超过1.2Ur 2/3。
在工频侧的端子上并联一个容量适当的电容器,能够大大减小工频波形上的电压降。
试验电压应按表12施加。

表12 冲击电压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
主要电压 附加电压

加压部位
接地部位

1 A a BbCcF

2 B b AaCcF

3 C c AaBbF

4 a A BbCcF

5 b B AaCcF

6 c C AaBbF

  注1:A、B、C为开关设备一侧端子,a、b、c为开关设备另一侧端子,F为底座。

注2:如果外侧两极的布置相对于中间极和底座是对称的,试验条件3和试验条件6可以省略。

注3:如果极的布置相互完全对称且相对于底座也完全对称,试验条件2、试验条件3、试验条件5和试验条件6
可以省略。

注4:如果每极接线端子的布置相对于底座是对称的,试验条件4、试验条件5和试验条件6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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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替代方法

如果只用一个电压源,对于工频电压试验和冲击电压试验,开关断口(或隔离断口)的绝缘都可

以按下述方法进行试验:
———把总的试验电压Ut施加在一个端子和地之间,对侧的端子接地;
———如果在开关装置极导体的支持绝缘子上作用的电压超过额定极对地耐受电压,把底座和

未承受试验的其余两极调整在对地为Uf的部分电压上,使得Ut-Uf 的最小值为额定极

对地耐受电压的70%;上限值应由制造厂规定(通常,不超过额定极对地耐受电压)。
———如果7.2.7中参考了本替代方法,没有承受试验的所有端子和底座可以与地绝缘。表13

给出了如何施加不同的电压。

表13 替代方法的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
主要部分

Ut施加位置 接地部位

部分电压Uf
a

的施加位置

1 A a B,b,C,c,F

2 B b A,a,C,c,F

3 C c A,a,B,b,F

4 a A B,b,C,c,F

5 b B A,a,C,c,F

6 c C A,a,B,b,F

  注:A、B、C为开关设备一侧端子,a、b、c为开关设备另一侧端子,F为底座。

  a 如果允许,所有非受试端子和底座可以与地绝缘,7.2.7中参考了7.2.6.3的替代方法。

7.2.7 Ur≤252kV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试验

7.2.7.1 概述

试验电压等于表1~表3中选取的额定耐受电压。

7.2.7.2 工频电压试验

试品应按GB/T16927.1—2011承受工频电压试验。对每一试验条件,应把试验电压升到要求值

并维持1min。
应进行干试,对具有外绝缘的户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还应进行湿试。
对于在7.2.6.3中提到的特殊情形,隔离断口可以按下述方法进行试验:
———优选方法:一侧端子施加的电压为额定极对地耐受电压,其余的电压施加在另一侧的端子上。
———替代方法:对额定电压72.5kV以下的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和任一额定电

压的其他技术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底座的对地电压Uf不需准确地调整,甚至可以把底座

绝缘。
———对于额定电压252kV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由于其工频电压湿试的结果有很大的分散性,

这些试验可用250/2500μs操作冲击电压湿试来代替,试验电压的峰值等于规定的工频试验

电压有效值的1.67倍。

7.2.7.3 雷电冲击电压试验

试品只应在干燥状态下承受雷电冲击电压试验。试验应按GB/T16927.1—2011用标准雷电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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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1.2/50μs在两种极性的电压下进行。
如果用替代方法来试验开关断口(或隔离断口),对额定电压72.5kV以下的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

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和任一额定电压的其他技术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底座的对地电压Uf 不需准确

地调整,甚至可以把底座绝缘。

7.2.8 Ur>252kV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试验

7.2.8.1 概述

试验电压等于表4中选取的额定耐受电压。
在合闸位置,试验应按表10的试验条件1、试验条件2和试验条件3进行。在分闸位置,试验应按

如下所述进行。此外,极间操作冲击电压试验应按如下所述进行。

7.2.8.2 工频电压试验

试品应按GB/T16927.1—2011承受短时工频耐受电压试验。对每一试验条件,应把试验电压升

到要求值并维持1min。
只应进行干试。
开关断口或隔离断口间的绝缘应用上述7.2.6.3的优选方法进行试验。经与制造厂协商,也可以用

7.2.6.3的替代方法。

7.2.8.3 操作冲击电压试验

试品应承受操作冲击电压试验。应按GB/T16927.1—2011用标准操作冲击波250/2500μs在两

种极性的电压下进行试验。只对具有外绝缘的户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进行湿试。
开关断口(或隔离断口)应用7.2.6.3的优选方法进行试验。
极间绝缘只应在干状态下按照表12的试验条件进行,以表4栏(5)的值作为试验电压,用7.2.6.3a)

的优选方法进行试验,试验电压的主要电压应等于表4栏(4)给出的数值。附加电压应施加到相邻的极

上且反相以便两个电压(主要电压和附加电压)的和等于表4栏(5)中给出的数值。
实际的电压分配应尽可能平衡。总的试验电压的任何不平衡分配都是更加严格的。如果电压分量

的波形和/或幅值不同,试验应在倒换连接后重复进行。

7.2.8.4 雷电冲击电压试验

试品只应在干状态下承受雷电冲击电压试验。试验应按GB/T16927.1—2011用标准雷电冲击波

1.2/50μs在两种极性的电压下进行。

7.2.9 户外绝缘子的人工污秽试验

如果绝缘子的爬电距离满足6.15和附录A的推荐值,则不需要进行人工污秽试验。
如果爬电距离不同于附录 A中给出的推荐值,应按GB/T4585用额定电压和GB/T26218.1—

2010中给出的应用系数进行人工污秽试验。

7.2.10 局部放电试验

不要求进行局部放电试验,除非相关的产品标准有规定。如果相关产品标准要求试验,应按GB/T7354
进行。

7.2.11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绝缘试验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绝缘试验涵盖在7.10.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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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 作为状态检查的电压试验

如果要求绝缘试验作为状态检查,且相关的产品标准没有其他规定,应按7.2.7.2或7.2.8.2,在下述

工频电压下对开关装置断口进行工频耐受电压干试验。
———对隔离断口为相应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的100%;
———对其他情况为相应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的80%。
注1:降低试验电压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考虑到老化、耗损和其他的正常劣化,额定试验电压留有安全裕度;二

是由于闪络电压的统计特性。

注2:对某些类型的封闭开关装置,可能需要进行对地绝缘的状态检查试验。这时,宜分别以表1~表4栏(2)值的

80%进行工频电压试验。

7.3 无线电干扰电压试验(RIV)

本试验仅适用于额定电压252kV及以上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并应在相关产品标准中有规定

时进行。无线电干扰电压试验被认为是EMC发射试验并涵盖在7.9.1中。
注:运行经验表明额定电压低于252kV的无线电干扰的影响可以忽略。

7.4 回路电阻测量

7.4.1 主回路电阻测量

应在连续电流试验前测量主回路电阻,试验程序见7.4.4.1。
连续电流型式试验前测量的试品的电阻值,用于与所有其他同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出厂试验测

量的电阻值进行比较(见8.4)。

7.4.2 辅助回路电阻测量

7.4.2.1 1级和2级辅助触头电阻测量

把1级和2级辅助触头的每种类型的一个样品接入阻性负载回路,然后用开路电压为6V(相对偏

差为 0
-15%)的直流电源施加到该回路上使其流过10mA±2mA的电流,电阻的测量按照GB/T5095.2

进行。
在这些测量条件下,闭合的1级和2级辅助触头的电阻不应超过50Ω。
注:触头材料出现的氧化可能降低有效的载流能力。这将会导致接触电阻的增加,甚至在电压非常低时回路不能

导通,而在较高电压时无法发现问题。本试验的目的是为了验证在这些低电压条件下触头的接触性能。评估

的判据考虑了电阻的非线性。50Ω的数值来自于统计方面的考虑且该数值已被用户接受。

7.4.2.2 3级辅助触头电阻测量

把3级辅助触头的一个样品接入阻性负载回路,然后用开路电压≤30mV的直流电源施加到该回

路上使其流过≤10mA的电流,电阻的测量按照GB/T21711.7—2018中4.12进行。
闭合的3级辅助触头的电阻不应超过1Ω。

7.4.3 接地金属部件的电气连续性试验

通常的外观检查就足以评定是否符合6.3的要求。
但是,作为替代,在正常运行期间可能触及并接地的所有金属部件和外壳,可以采用30A(DC)电

流进行试验,其到接地点的电压降应小于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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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测量点局部除去涂层可能是必要的。

7.4.4 作为状态检查的主回路中触头和连接的电阻测量

7.4.4.1 试验程序

如果要求电阻测量作为试验后的状态检查,应采用下述程序。
需要检查的触头间或连接间的电阻应在试验前进行测量。测量点应处于有疑问的触头和连接的两

侧最近的可接触到的点。应进行三次测量计算电阻的平均值。如果试品包含开关装置,两次测量之间

应对每一台开关装置进行一次空载分闸和合闸操作循环。如果试品包含可移开元件,两次测量之间应

进行一次移开/推进循环。

试验用直流电流测量。如果额定连续电流小于或等于100A,测量应在额定连续电流(容差 0
-20%)

下进行。如果额定连续电流大于100A,试验电流应取100A到额定连续电流之间的任一方便的值。
注:某些设计中,型式试验期间可能仅当几个连接和/或触头在主回路中串联,甚至对装置的整极进行测量才是可

行的。

试验完成后,应采用和试验前电阻测量所用的相同程序再次测量电阻。在该电阻测量前,基于制造

厂的建议,触头的某些修整(如空载操作循环或者施加一定时间的额定连续电流)是可接受的。
试验前后进行的电阻测量应在最大温差不超过10K的周围空气温度下进行。电阻的增加是通过

试验前后测量的平均值之间的差来计算。

7.4.4.2 关合和开断试验

对于开关装置的关合和开断试验,如果按照7.4.4.1确定的每一极的电阻增加不大于100%,则认

为关合和开断试验后试品的电阻状态检查合格。
注:对于本标准,关合和开断试验后作为状态检查的电阻增加100%的接受判据是缺省值。该判据可能不适用于所

有的开关设备的设计,例如,具有并联的弧触头和主触头的设计。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产品标准给出它们自

己的方法或者状态检查的判据。

7.4.4.3 其他试验

对于不同于关合和开断试验的其他试验,如果按照7.4.4.1确定的每一极的电阻增加不大于20%,
则认为试验后试品的电阻状态检查合格。如果电阻增加超过20%,则需应用连续电流试验(7.5)来确定

试品是否能够承载其额定连续电流。
注:对于本标准,其他试验后作为状态检查的电阻增加20%的接受判据是缺省值。该判据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开

关设备的设计,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产品标准给出它们自己的方法或者状态检查的判据。

7.5 连续电流试验

7.5.1 试品的状态

主回路的连续电流试验,如果适用,应在装有清洁触头的试品上进行,在试验前充以用作绝缘的合

适的液体或处于最低功能压力(密度)的气体。

7.5.2 试品及试验回路的布置

试验应在户内、大体上无空气流动的环境下进行,试品本身发热引起的气流除外。实际上,当气流

速度不超过0.5m/s时,就达到了这一条件。
对于除辅助设备以外的部分的连续电流试验,试品及其附件在所有重要方面都应安装得和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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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样,包括试品各部分在正常工作时的所有外罩(包括为了进行试验的所有附加外罩,例如母排延伸

段的外罩),并应防止来自外部的过度加热和冷却。
按照制造厂的说明书,如果试品可以在不同的位置安装,连续电流试验应在最不利的位置上进行。
原则上,这些试验应在三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上进行;但若其他极或其他单元的影响可以忽略,

试验也可以在单极或一个单元上进行。这是40.5kV以上非封闭开关设备的一般情况。对于额定连续

电流不超过1250A的三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可以把三极串联后进行试验。
对地绝缘对温升没有明显影响的特大型的试品,其对地绝缘可以适当地降低。
对于三极试品,除了上述的例外,试验应在三相回路中进行。
接到主回路的临时连接线应使得试验时与实际运行时的连接相比较,其热量的散出和传入没有明

显的差异(见7.5.4.2)。
注:为了使连续电流试验更具复现性,临时连接线的类型和/或尺寸可以在相关标准中予以规定。

7.5.3 试验电流和持续时间

7.5.3.1 主回路的试验

应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连续电流(Ir)下进行试验,电源电流应为正弦波。
如果谐波的有效值不超过基波电流的5%,则满足该要求。如果制造厂同意,可以接受高于5%的

谐波分量。

试品应在额定频率下试验,频率的偏差为+2
-5%。试验频率应记入试验报告。

对于额定频率为50Hz和60Hz且载流部件附近没有铁磁元件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50Hz
下进行连续电流试验时,如果实测的温升值不超过最大允许值的95%,则应认为涵盖了两个频率。在

60Hz下进行的试验涵盖了两个频率。
试验应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使温升达到稳定。如果在1h内温升的增加不超过1K,就认为达到了

这一状态。通常在试验持续时间达到试品热时间常数的5倍时满足该判据。
如果记录到的试验数据足够计算出热时间常数,可以用较大电流预热回路的办法来缩短整个试验

的时间。

7.5.3.2 辅助和控制设备的试验

试验应在规定的供电电压(交流或直流)、且对交流在其额定频率(容差为+2
-5%)下进行。

辅助设备应在其额定供电电压(Ua)或在其额定连续电流下进行试验。交流供电电压应为正弦波。
用于连续工作制的线圈应在足以使温升达到稳定值的时间内进行试验。如果在1h内温升变化不

超过1K,则达到了这一状态。
对于仅在开合操作时才通电的回路,试验应按下述条件进行:

a) 如果开关装置具有在操作终了时切断辅助回路的自动开断装置,该回路应通电10次,每次1s
或者直到自动开断装置动作为止,两次通电之间的时间间隔取10s,如果开关装置的结构不准

许,则取可能的最短时间间隔;

b) 如果开关装置不具有在操作终了时切断辅助回路的自动开断装置,试验时回路应一次通电

15s。

7.5.4 试验期间的温度测量

7.5.4.1 周围空气温度

周围空气温度是试品周围空气(对于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是指外壳外面的空气)的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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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期间应至少使用三只均匀布置在试品周围、处在载流部件的平均高度上并距试品约1m处的温

度计、热电偶或其他温度检测器件来测量周围空气温度。应防止温度计或热电偶受气流以及热的过分

影响。
为了避免温度快速变化造成的读数误差,可以把温度计或热电偶放入装有0.5L油的小瓶中。
在试验周期的最后四分之一的试验期间,周围空气温度的变化在1h内不应超过1K。如果因试验

室不利的温度条件而不可能达到时,可以用在相同条件下但不通过电流的一台相同的开关设备和控制

设备的温度来代替周围空气温度。这台附加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不应受到不适当热量的影响。
未经制造厂的同意,试验时的周围空气温度应高于10℃,但不超过40℃。周围空气温度在这一范

围内,不应进行温升值的修正。

7.5.4.2 试品的温度

应采取预防措施来减少由于开关装置的温度和周围空气温度的变化之间的时间滞后引起的变化和

误差。
对于线圈,通常采用电阻变化来测量温升。只在使用电阻法不可行时才允许使用其他的方法。
除线圈以外的各部分的温度(其温度限值已有规定)应用温度计、热电偶或其他适用的传感器件来

测量,它们应被放在可触及的最热点上。
浸入液体介质中的元件的表面温度只应使用紧贴在元件表面的热电偶来测量。液体介质本身的温

度应在它的上层测量。
使用温度计或热电偶测量时,应采取以下的预防措施:

a) 应防止温度计的球泡或热电偶受到来自外部的冷却(如用干燥清洁的羊毛等遮盖),然而,被保

护的面积和受试电器的冷却面积相比应是可以忽略的;

b) 应保证温度计或热电偶与受试部分的表面之间具有良好的导热性;

c) 如果在变化的磁场中使用球泡形温度计,酒精温度计比水银温度计更为适宜,因为后者更易受

到变化磁场的影响。
为了计算热时间常数,试验过程中应进行足够的温度测量(测量时间间隔不超过30min),并应记

录在试验记录中。
主回路端子处的温度和距离端子1m处的临时连接处的温度应予以测量,两者温升的差别不应超

过5K。
然而,如果距离主回路端子1m处的临时连接线温升超过端子温升5K以上,7.5.5中确定的通过

试验的所有判据都满足,可以认为试验有效。

7.5.5 通过试验的判据

7.5.5.1 概述

如果规定有温升限值的试品部件的温升未超过表14中的规定值,则试品通过了试验。
试验前后,试品在周围空气温度下测量回路电阻,试验后回路电阻的增加不应超过20%。
如果线圈的绝缘由几种不同的绝缘材料组成,则线圈的温升限值应取具有最低温升限值的绝缘材

料的温升限值。
如果试品配有符合特定标准的各种设备(例如,整流器、电动机、低压开关等),此类设备的温升不应

超过相关标准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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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各种部件、材料和绝缘介质的温度和温升限值

部件、材料和绝缘介质的类别(见7.5.5.2中的

说明1、说明2和说明3)(见注1)

最 大 值

温度

℃

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

40℃时的温升(见注2)

K

1 触头(见说明4)

裸铜或裸铜合金:
———在氧化性气体(OG)中(见说明5)
———在非氧化性气体(NOG)中(见说明5)
———在油中

镀银或镀镍(见说明6):
———在氧化性气体(OG)中(见说明5)
———在非氧化性气体(NOG)中(见说明5)
———在油中

镀锡(见说明6):
———在氧化性气体(OG)中(见说明5)
———在非氧化性气体(NOG)中(见说明5)
———在油中

75
115
80

115
115
90

90
90
90

35
75
40

75
75
50

50
50
50

2 用螺栓的或与其等效的联结(见说明4)

裸铜、裸铜合金或裸铝合金:
———在氧化性气体(OG)中(见说明5)
———在非氧化性气体(NOG)中(见说明5)
———在油中

镀银或镀镍:
———在氧化性气体(OG)中(见说明5)
———在非氧化性气体(NOG)中(见说明5)
———在油中

镀锡:
———在氧化性气体(OG)中(见说明5)
———在非氧化性气体(NOG)中(见说明5)
———在油中

100
115
100

115
115
100

105
105
100

60
75
60

75
75
60

65
65
60

3 其他裸金属制成的或其他镀层的触头或联结 (见说明7) (见说明7)

4 用螺栓或螺钉与外部导体连接的端子(见说明8):
———裸的

———镀银、镀镍

———镀锡

———其他镀层

100
115
105

(见说明7)

60
75
65

(见说明7)

5 油开关装置用油(见说明9和说明10) 90 50

6 用作弹簧的金属零件 (见说明11) (见说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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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续)

部件、材料和绝缘介质的类别(见7.5.5.2中的

说明1、说明2和说明3)(见注1)

最 大 值

温度

℃

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

40℃时的温升(见注2)

K

7 绝缘材料以及与下列等级的绝缘材料接触的金属部件(见说明12):
———Y
———A
———E
———B
———F
———瓷漆:油基

合成

———H
———C其他绝缘材料

90
105
120
130
155
100
120
180

(见说明13)

50
65
80
90
115
60
80
140

(见说明13)

8 除触头外,与油接触的任何金属或绝缘件(见说明14) 100 60

9 可触及表面

正常运行期间人力控制元件的可被触及表面:
———没有涂层的金属

———有涂层的金属

———非金属

正常运行期间不持续握在手中的其他可被触及表面:
———没有涂层的金属

———有涂层的金属

———非金属

正常运行期间不必被触及的表面:
———没有涂层的金属

———有涂层的金属

———非金属

(见说明15)

55
55
65

65
70
80

80
80
90

(见说明15)

15
15
25

25
30
40

40
40
50

  注1:本表的说明见7.5.5.2。

注2:对于特殊使用条件中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包括最高温度不同于40℃,温度的最高值适用且对温升的最

大值进行相应计算。

7.5.5.2 表14的说明

表14的有关说明如下:
说明1:按其功能,同一部件可以属于表14列出的几种类别。在这种情况下,允许的最高温度和温

升值是相关类别中的最低值。
说明2:对真空开关装置,温度和温升的限值不适用于处在真空中的部件。其余部件不应超过表14

给出的温度和温升值。
说明3:应注意保证周围的绝缘材料不遭到损坏。
说明4:当接合的零件具有不同的镀层或一个零件是裸露的材料制成的,允许的温度和温升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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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触头,表14项1中有最低允许值的表面材料的值;

b) 对联结,表14项2中有最高允许值的表面材料的值。
说明5:本标准中的NOG(非氧化性气体)是指不活跃气体。由于其化学特性和已验证的运行记

录,他们不会通过腐蚀或氧化加速触头老化。
公认的NOG包括SF6、N2、CO2、CF4。它们可以单独使用或者各种NOG混合使用。
本标准中OG(氧化性气体)是指活跃性气体。它们通过腐蚀现象(存在湿度时)或者氧化现象(大

多数由于类似氧气的周围空气介质)加速触头老化。划分为OG的气体有周围空气、“干燥”空气,没有

划为NOG的任何气体以及包含OG成分的任何混合气体。
注:在本标准的未来版本中,按上述划分为OG的某些气体可能会被重新划分为NOG。

这些腐蚀和氧化现象的描述见GB/T25840。
由于在NOG中不存在腐蚀和氧化,在气体绝缘开关设备中不同触头和连接件之间温度限值的协

调一致显然是适宜的。
在NOG环境下,裸铜和裸铜合金零件的允许温度极限可以等于镀银或镀镍零件的值。
在镀锡零件的特殊情况下,由于腐蚀效应,即使在NOG的无氧化和腐蚀条件下,提高其允许温度

也是不合适的,因此镀锡零件的限值较低。
说明6:按照设备的相关标准要求,下述试验后在接触区域内触头的镀层应连续存在,否则,触头应

被看作是“裸露”的:

a) 关合和开断试验(如果有);

b) 短时耐受电流试验;

c) 机械寿命试验。
说明7:当使用表14没有给出的材料时,应考虑它们的性能,以便确定最高的允许温升。
说明8:即使和端子连接的是裸导体,这些温度和温升限值仍是有效的。
说明9:在油的上部测量的温度。
说明10:当采用低闪点的油时,应特别注意油的气化和氧化。
说明11:温度不应达到使材料弹性受损的数值。
说明12:绝缘材料的分级在GB/T11021中给出。
说明13:仅以不损害周围的零部件为限。
说明14:这些数值没有考虑对于电缆和电缆终端绝缘的影响。
说明15:关于可触及的热表面的温度限值的详细信息可见GB/T34662。

7.6 短时耐受电流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

7.6.1 概述

该试验适用于试品的主回路和接地回路(如果适用),来检验其在额定短路持续时间内承载额定峰

值耐受电流和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能力。
除7.6.3的规定外,试验应在额定频率(容差为±10%)和任一合适的电压下进行。
对于额定频率为50Hz和/或60Hz的试品,只要验证了额定峰值耐受电流,试验可以在任一频率

下进行。
试验可以在任何方便的周围空气温度下进行。

7.6.2 试品以及试验回路的布置

试品应安装在它自身的支架上,或者安装在等效的支架上,并且装上它自身的操动机构。尽量使试

验具有代表性,以检查试验电流的机械效应和热效应。对于开关装置,试验期间试品应处于合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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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试验前,应对机械开关装置(如果有)进行一次空载操作,除了接地开关外,还要按照7.4.4测

量主回路电阻。在动力操作的情况下,应在额定供电电压下进行空载分闸操作。在人力操作的情况下,
应测量空载分闸时的操作力/力矩。对于充气式开关设备可以充入任何方便的气体。

可以进行三相试验或单相试验。单相试验时,下列各点适用:
———对于三极试品,应在相邻的两极串联后进行试验;
———对于各极分离的试品,试验既可在相邻的两极上进行,也可在装设返回导体(安装在运行中极

间中心距处)的单极上进行,如果极间中心距在设计上不是固定不变的,应按制造厂给出的最

短极间中心距进行试验;
———除非相关标准另有规定,额定电压40.5kV以上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不必考虑返回导体,

但决不应把返回导体放在比制造厂给出的最短极间中心距还要靠近受试极的位置。
在试品的两侧,端子和最近的导体支持件或者电缆连接点之间的距离应按制造厂说明书的规定。
试验的布置应记入试验报告中。

7.6.3 试验电流和持续时间

试验电流的交流分量应等于试品的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k)的交流分量以及下面给出的替代。峰值

电流(对于三相回路,在任一边相中的最大值)应不小于额定峰值耐受电流(Ip),未经制造厂同意不应超

过该值的5%。
对于三相试验,任一相中电流的交流分量与三相电流平均值的差别不应大于10%。试验电流交流

分量有效值的平均值不应小于额定值。
可以采用下述两个方法之一进行试验:

方法1:试验电流It施加的时间tt应等于额定短路持续时间tk,交流分量的容差为+5
 0%。

方法2:试验电流的交流分量的焦耳积分值∫I2t不应小于由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k)和额定短路持

续时间(tk)计算得的Ik
2tk,未经制造厂同意不应超过该值的10%,按照附录H确定。

下述偏差是允许的:

a) 如果试验设备短路电流的衰减特性使得在额定短路持续时间内,不在开始时施加过大的电流,
就不能得到规定的有效值时,试验时允许把试验电流的有效值降低到规定值以下,并将短路持

续时间适当延长,但是,峰值电流不小于规定值,短路电流的持续时间不得大于5s;

b) 如果为了得到要求的峰值电流,将试验电流的有效值提高到规定值以上,则可以相应地将短路

电流的持续时间缩短;

c) 允许将峰值耐受电流试验和短时耐受电流试验分开进行:
———对于峰值耐受电流试验,短路电流的持续时间不应小于0.3s;
———对于短时耐受电流试验,短路电流的持续时间应等于额定短路持续时间,但是,符合a)的

时间偏差是允许的;

d) 如果因试验室的设备特征,使试验电流的频率在规定的短路持续时间内不能保持在规定的公

差内,则试验开始时的试验电流的频率应在规定的容差内,到试验终了之前,试验电流的频率

允许降低到规定频率的80%。

7.6.4 试验后试品的状态

试验后,试品不应有明显的损坏,应能正常地操作,并承载其额定连续电流。
如果机械开关装置具有额定关合和/或开断能力,那么,触头的状态不应对关合和/或开断直到其额

定值的任一电流的性能有实质上的影响。
下列各项用来检查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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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试验后在和7.6.2规定的相同条件下,应立即对机械开关装置进行空载分闸操作,触头应在第

一次操作时分开;

b) 试品及其触头的外观检查(如无危害);

c) 除接地开关外,应按照7.4.4.3检查主回路电阻的变化。

7.7 防护等级验证

7.7.1 IP代码的验证

按照GB/T4208—2017第11章、第12章、第13章和第15章规定的要求,试验应在和使用情况一

样的、完全装配好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外壳上进行,以验证6.14.2和6.14.3中要求的性能。对于

型式试验,通常不安装进入外壳的真实电缆连接线,应使用一段相应的填充物来模拟。试验时开关设备

的运输单元应用盖板封闭,盖板能提供和单元间的连接同一等级的防护性能。
然而,试验只在对符合这些要求有怀疑时才应进行,且在认为有必要的有关部件的各个位置上

进行。
当使用补充字母 W时,应采用附录D中给出的试验方法。

7.7.2 IK代码的验证

应按照GB/T20138来验证6.14.4中规定的要求,试验应在和使用情况一样的、完全装配好的开关

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外壳上进行。
试验后,外壳不应开裂且外壳的变形不应影响设备的正常功能,不降低绝缘和/或缩短爬电距离,也

不使规定的外壳提供的防止接近危险部件的防护等级降到允许值以下。表面损伤如油漆脱落,冷却肋

片或类似零件的开裂或小面积的凹陷可以忽略。
然而,试验只在对符合这些要求有怀疑时才应进行,且在认为有必要的有关部件的各个位置上

进行。
成为外壳一部分的如仪表、继电器、位置指示器等辅助设备在本试验中不承受撞击。

7.8 密封试验

7.8.1 气体和真空的密封试验

7.8.1.1 概述

密封试验的目的是证明在标准周围空气温度为20℃时绝对漏气率F 不超过允许漏气率Fp 的规

定值。试验时可接受的周围空气温度为(20±10)℃。
如果在相关的产品标准中要求了使用条件的温度限值下的密封试验,只要在温度回复到正常周围

空气温度后,漏气率回复到不高于在正常的周围空气温度下的允许值,暂时提高的漏气率是允许的。该

暂时提高的漏气率不应超过表15中给出的数值。
密封试验应在和运行中使用的同样的压力(密度)、同样的气体上进行。如果气体本身不可示踪,可以

添加附加的示踪气体,例如氦。密封试验方法应合理,试验仪器应具有足够的灵敏度。见GB/T11023。
如果可能,试验应在完整的系统上进行。如果不可行,试验可以在部件、元件或分装上进行。这时,

整个系统的漏气率应利用密封配合图(参见GB/T11023),由各部分漏气率的总和来确定。压力不同

的分装之间可能的泄漏也应予以考虑。
装有机械开关装置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密封试验应既在机械开关装置的合闸位置又在机械开

关装置的分闸位置上进行,除非漏气率与主触头的位置无关。
漏气率的计算应采用累积泄漏量的测量方法,该方法考虑了给定总装的所有泄漏,以确定漏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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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试验报告应包括下面这些资料:
———试品的说明,包括它的内部容积和充入气体的性质;
———完成的操作次数(如果适用);
———试品是在合闸位置还是在分闸位置(如果适用);
———试验开始时和结束时记录的压力和温度,以及补气的次数(如果需要);
———试验期间周围空气温度的数值;
———压力(或密度)控制或监视装置的投入和切除压力整定值;
———用来检测漏气率的仪表校验的说明;
———测量的结果;
———试验气体和评定试验结果用的换算因数(如果适用)。
通常,为了使用合适的试验方法,可参考GB/T11023—2018。

表15 气体系统的允许漏气率

温度/℃ 允许漏气率

最高使用温度(≥40℃) 3Fp

标准周围空气温度(20℃) Fp

最低使用温度(直到并包含-40℃的所有值) 3Fp

最低使用温度(小于-40℃的所有值) 6Fp

7.8.1.2 气体的可控压力系统

检查相对漏气率Frel的优选方法是通过在一段时间t内测量压力降ΔP,这段时间要长到足以确定

压力降(在充气和补充压力范围之内),在这段时间内补气装置不应工作。试验过程中应对周围空气温

度的变化进行修正。

Frel=
ΔP
Pre

×
24
t ×100(%/天)

N =
ΔP

Pre-Pae
×
24
t

  式中:

ΔP ———经过时间t后Pr和Pm 之间的压力降,单位为帕(Pa),ΔP=Pr-Pm;

Pre ———额定充入压力,绝对压力值,单位为帕(Pa);

t ———试验持续时间,单位为小时(h);

N ———每天补气次数;

Pae ———报警压力,绝对压力值,单位为帕(Pa);

Pm ———经过时间t后测量的压力,单位为帕(Pa);

Pr ———充入压力,单位为帕(Pa)。
注:为了保持公式的线性,ΔP 和Pre-Pae具有同一数量级。

7.8.1.3 气体的封闭压力系统

GB/T11023中描述的扣罩法及局部包扎法与密封配合图TC组合可以用来计算气体的封闭压力

系统的相对漏气率Frel和补气时间间隔tr。试验程序、测量灵敏度以及计算示例的详细信息也在

GB/T11023中给出。
如果测量漏气率没有超过表15规定的允许漏气率,偏差在+10%以内,就认为密封试验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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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补气时间间隔时,应计入这一测量误差。

7.8.1.4 密封压力系统

密封压力系统的密封试验应按:

a) 密封压力系统使用气体的开关设备

试验应按7.8.1.3的方法进行。

b) 密封压力系统使用真空灭弧室的开关设备

对真空灭弧室没有要求特定的密封试验,因为它们的密封性在制造过程中已经验证且认为在

其使用寿命期间漏气率为零。不过,如果特定的标准要求作为状态检查的密封试验(例如机械

试验、低温和高温试验等),则需要验证真空的完整性,而不是密封试验。
真空的完整性可以通过绝缘状态检查试验来验证,见7.2.12。

7.8.2 液体的密封试验

密封试验的目的是证明系统总的绝对泄漏率Fliq不超过允许泄漏率Fp(liq)。
试品应装上使用时带有的各种附件和规定的液体,安装得尽可能接近使用情况。
在极端温度下(如果相关标准要求进行这样的试验)和/或在操作过程中,泄漏率的增加是可以接受

的,只要在温度回复到正常周围空气温度后和/或在操作完成后,泄漏率回复到起始的数值。暂时增加

的泄漏率不应妨碍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安全运行。
装有机械开关装置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密封试验应既在机械开关装置的合闸位置又在机械开

关装置的分闸位置上进行,除非泄漏率与主触头的位置无关。
对开关设备观测的时间应足以确定可能有的泄漏或压力降ΔPliq。这时,7.8.1.2给出的计算公式

是有效的。
作为替代,试验时可能采用和工作时不同的液体,但要求制造厂证明其合理性。
型式试验报告应包括下面这些资料:
———试品的一般说明;
———液体的性质和压力;
———完成的操作次数(如果适用);
———开关装置在合闸位置还是分闸位置(如果适用);
———试验期间周围空气温度的数值;
———用来检测泄漏率的仪表校验的说明;
———测量的结果。

7.9 电磁兼容性试验(EMC)

7.9.1 发射试验

7.9.1.1 主回路的发射试验(无线电干扰电压试验,RIV)

如果相关的产品标准中有规定,无线电干扰电压试验仅适用于额定电压252kV及以上的开关设

备和控制设备。
试品应按7.2.4的规定安装。
试验电压的施加应如下:

a) 在合闸位置,端子与接地底座之间;

b) 在分闸位置(如果有),一个端子与和接地底座相连的其他端子之间,如果开关装置不是对称

的,要把连接倒换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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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壳、罐体、底座和其他正常运行时需接地的零部件应接地。
试品应是干燥的和清洁的,且其温度接近试验室的室温。试验期间,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装有所

有影响无线电干扰电压的附件,如均压电容器、电晕环、高压连接等。
测量回路(见图3)应遵照GB/T11604。测量回路的频率最好应调谐到0.5MHz±0.05MHz的范

围内,但可以用0.5MHz~2MHz范围内的其他频率,要记录测量的频率。测量结果应以微伏(μV)
表示。

  说明:

F ———滤波器;

RL———测量装置和R2 并联组合后与R1 串联的等效阻抗;

ZS———可以是电容器或者电容器和电感器串联组成的回路;

L ———用来分流工频电流并且在测量频率下补偿杂散电容的阻抗。

图3 无线电干扰电压试验的试验回路图

  优选的测量阻抗是GB/T11604规定的值。如果使用的测量阻抗不同于GB/T11604的规定值,
它不该大于600Ω,也不小于30Ω。不论何种情况,相角不应超过20°。除了电容大的试品外,可假定测

量电压正比于电阻,相对于300Ω的等值无线电干扰电压能够计算出来。对于电容大的试品,基于上述

假定所作的修正可能不准确。因此,对装有套管(带接地法兰)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如落地罐式开关

设备和控制设备)推荐用300Ω的电阻。
滤波器F在测量频率下应具有高阻抗,使得从受试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看过去高压导体和接地

点之间的阻抗不被旁路。
注:该滤波器也减小试验回路中的由高压变压器产生的或从外部电源拾取的射频电流。滤波器在测量频率下的合

适阻抗值为10000Ω~20000Ω。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无线电干扰的背景噪声水平(由外部电场和由高压变压器在全试验电压下

励磁时引起的无线电干扰水平)比给试品规定的无线电干扰水平至少低6dB。测量仪器的校正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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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回路的校正方法分别在GB/T6113(所有部分)和GB/T11604中给出。
应按照下述试验程序进行试验:

在试品上施加1.1Ur/3的电压,至少维持5min,Ur是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电压。
如果无线电干扰水平不超过2500μV,应认为通过了试验。
由于无线电干扰电平可能受积存在绝缘子上的纤维和灰尘的影响,允许在测量前用干净的布擦拭

绝缘子。试验时的大气条件应予以记录。如果测量到的RIV数值超过限值且相对湿度超过80%,对试

验结果存疑时,则应在相对湿度低于80%的条件下重复试验。

7.9.1.2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发射试验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辅助和控制回路中如果包含有电子设备或元件,则应进行电磁发射试验。
其他情况下,不要求试验。

对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辅助和控制回路,本标准中规定的EMC要求和试验较其他EMC技术

规范优先。
试验仅在代表性的辅助和控制回路上进行,因为单个元件已经按照相关的标准(如果有)进行了

试验。
作为辅助和控制回路一部分的电子设备,应满足GB4824为1组A类设备所规定的关于射频发射

的要求,不再规定其他的试验。把限值增加10dB,可以用10m的测量距离代替30m的测量距离。

7.9.2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抗扰度试验

7.9.2.1 概述

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辅助和控制回路中包含有电子设备和元件,则应进行电磁抗扰度试验。
其他情况下,不要求试验。

试验在典型的辅助和控制回路上进行,元件应满足相关的标准(如果有)。
规定了以下的抗扰度试验: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见7.9.2.2),该试验模拟在辅助和控制回路中开合引起的

工况;
———阻尼振荡波抗扰度试验(见7.9.2.3),该试验模拟在主回路中开合引起的工况。
注:还有其他的EMC抗扰度试验,但在这里不作规定。

电磁抗扰度试验应在完整的辅助和控制回路或分装上进行。试验可在下述部位进行:
———完整的辅助和控制回路;
———分装,如汇控柜、操动机构箱等;
———柜内的分装,如计量和监控系统。
在需要的较长内部连接或分装间可能存在显著的干扰电压的场合,强烈推荐对分装进行单独试验。

对每一个可更换的分装,单独试验是强制性的。
试验电压应施加到辅助和控制回路或受试分装的界面上。
型式试验报告应清楚地说明受试的系统或分装。

7.9.2.2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应按照GB/T17626.4进行,重复率为5kHz。端口和接口的选择应

符合GB/T17799.2。试验电压和耦合方式应按照表16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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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时电压的施加

界面 设备的关联性
试验电压

kV
耦合方式

电源端口 交流和直流电源线 2 CDN

机箱接地端口 2 CDN

信号端口

———承载模拟和/或数字信号的

屏蔽或非屏蔽线路;
———控制线路;
———通信线路(如数据总线);
———测量线路(如CT、VT等)

2 CCC或等效的耦合方法

  其中:

CDN:耦合/去耦网络。

CCC:容性耦合夹。

7.9.2.3 阻尼振荡波抗扰度试验

应进行阻尼振荡波抗扰度试验,试验电压的波形和持续时间应按照GB/T17626.18的要求。接口

和端口的选择应符合GB/T17799.2。
阻尼振荡波抗扰度试验应在100kHz和1MHz下进行,频率的相对允差为±30%。
试验应对共模和差模进行。试验电压和耦合方式应按照表17选择。

表17 阻尼振荡波抗扰度试验时电压的施加

界面 设备的关联性
试验电压

kV
耦合方式

电源端口 交流和直流电源线
差模:1.0
共模:2.5

CDN
CDN

信号端口

———承载模拟和/或数字信号的

屏蔽或非屏蔽线路;
———控制线路;
———通信线路(如数据总线);
———测量线路(如CT、VT等)

差模:1.0
共模:2.5

CDN
CDN
或等效的耦合方法

  其中:

CDN:耦合/去耦网络。

7.9.2.4 试验中和试验后二次设备的性能

辅助和控制回路应耐受7.9.2.2和7.9.2.3规定的每一试验而不出现永久的损坏。试验后系统仍应

能完全运行。按照表18,某些部件功能的暂时丧失是允许的。

15

GB/T11022—2020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8
0
4
0
8
7
3
4
7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8
0
4
-
0
3
2
8
-
3
6
0
1
-
7
8
9
7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表18 瞬态干扰的抗扰度试验的评估判据

功能 判据

保护,电讯保护 A

报警 B

监督 B

命令和控制 A

测量 B

计数 A

数据处理:
———用于高速保护系统

———一般应用

A
B

信息 B

数据存储 A

处理 B

监控 B

人机界面 B

自诊断 B

处理、监控和自诊断功能如果是在线连接的,并且是命令和控制回路的一部分,应满足判据A。

  其中:

A:技术规范限值内的正常性能;

B:能够自恢复的功能或性能的暂时劣化或丧失。

7.9.3 辅助和控制回路附加的EMC试验

7.9.3.1 概述

下述试验的目的是验证完整装置,而不是在元件上重复单个试验。因此,对于符合其相关产品标准

和相关额定值的元件,试验不必重复。

7.9.3.2 直流电源输入端口纹波抗扰度试验

本试验应按照GB/T17626.17进行。试验水平应为2级,纹波频率等于3倍的额定频率(fr)。
评价判据是:“技术规范限值内的正常性能”(判据A)。

7.9.3.3 电源输入端口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交流电源输入端口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应按照GB/T17626.11进行,直
流电源输入端口按照GB/T17626.29进行。

相关的接受判据在6.4.1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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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附加试验

7.10.1 概述

对于符合其相关产品标准和相关额定值的元件,试验不必重复。

7.10.2 功能试验

应对所有辅助和控制回路进行功能试验,以验证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其他元件连在一起的辅

助和控制回路的正确功能。试验程序取决于辅助和控制回路的特征和复杂性。它们应在6.4.1确定的

供电电压的上限和下限时进行。
对于辅助和控制回路、分装和元件,如果它们全部参与了对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施加的试验或者在

相关的环境下的试验,则操作试验可以免去。

7.10.3 辅助触头动作特性的验证

7.10.3.1 概述

除非设备作为功能单元通过了整个型式试验,否则,包含在辅助回路中的辅助触头应进行下述

试验。

7.10.3.2 辅助触头的额定连续电流试验

本试验验证了预先闭合的辅助触头能够连续承载的电流的额定值。
回路的开合方式应与受试触头无关。试验程序在7.5.3.2中规定。触头应承载符合表8的相应等

级的额定连续电流,根据触头材料和工作环境,不超过表14中的温升。

7.10.3.3 辅助触头的额定短时耐受电流试验

本试验验证了预先闭合的辅助触头在规定的短时间内承载电流的能力。
回路的开合方式应与受试触头无关。触头应在阻性回路中承载符合表8的相应等级的额定短时耐

受电流30ms。在电流开始后的5ms内应达到要求的电流值。试验电流幅值的相对偏差为+5
 0%,试验

电流持续时间的偏差为+10
 0%。

本试验应重复进行20次,两次试验之间间隔时间1min。试验前后应在表8中规定的50%额定连

续电流下测量触头电阻值,两次测量触头都应在周围空气温度下。
满足下列要求则认为试验通过:
———试验后,电阻的增加小于20%;
———或者,如果超过20%,应按照7.5.3.2进行连续电流试验,并应成功通过。

7.10.3.4 辅助触头的开断能力试验

本试验验证辅助触头的开断能力。
回路的接通方式应与受试触头无关。触头应在感性回路中承载符合表8的相应等级的电流5s并

将其开断。试验电压的偏差为+10
 0%,试验电流幅值的偏差为+5

 0%。

对于所有等级,回路的时间常数应不小于20ms,偏差为+20
 0%。

本试验应重复进行20次,两次试验之间间隔1min,在每1min间隔时间内恢复电压应持续,最后

一次开断后恢复电压应保持300ms±30ms。试验前后应在表8中规定的50%额定连续电流下测量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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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电阻值,两次测量触头都应在周围空气温度下。
满足下列要求则认为试验通过:
———试验后,电阻的增加小于20%;
———或者,如果电阻的增加超过20%,应按照7.5.3.2进行连续电流试验,并应成功通过。

7.10.4 环境试验

7.10.4.1 概述

除非另有规定,加热元件(若有)应处于待用状态。
下述试验为独立的型式试验。
试验结束后(除了振动试验),应检查辅助和控制回路以确保其功能符合设计要求。在进行功能检

查之前,试验期间和试验后辅助和控制回路都应带电并保持在运行状态。
如果由于特殊的环境条件,要求进行7.10.4以外的其他环境试验,适用时,这些试验应按照

GB/T2423(所有部分)进行。

7.10.4.2 低温试验

低温试验应在第4章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按照GB/T2423.1—2008的试验Ad进行。试验温度应

为最低周围空气温度且试验持续时间应为16h。

7.10.4.3 高温试验

高温试验应在第4章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根据辅助回路的配置按照GB/T2423.2—2008的试验Be
进行。试验温度应为最高的周围空气温度且试验持续时间应为16h。

7.10.4.4 交变湿热试验

交变湿热试验应按照GB/T2423.4—2008的试验Db进行。上限温度为第4章规定的最高周围空

气温度,温度循环的次数为2次。在标准的大气条件下,变量2可以用于温度降低阶段和恢复阶段。不

应采取专门的措施除去表面的湿气。

7.10.4.5 振动试验

因相应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操作可能引起振动,振动试验应按GB/T11287进行,试验的参数

取严酷度等级为1的参数。
辅助和控制回路应耐受振动试验而不产生永久的损坏。试验后,仍然应能操作。如果满足表18中

的判据,试验期间部分功能的暂时丧失是允许的。
如果辅助和控制设备的总装已经在完整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进行了相关的机械寿命试验,则

该试验可以免去。

7.10.4.6 状态检查

在每项型式试验后,应按照7.10.5进行工频电压试验以确认试验期间试品的性能没有降低。
在同一试品上进行7.10.4规定的所有型式试验时,该状态检查可以仅在所有型式试验结束时进行

一次。

7.10.5 绝缘试验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辅助和控制回路应承受工频电压试验。试验应按照下述进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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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连接在一起的辅助和控制回路和开关装置底座之间;

b) 如果可行,正常运行中可以和其他部分绝缘的辅助和控制回路的每一部分和与底座连接在一

起的其他部分之间。

应按照GB/T17627进行工频电压试验。试验电压应为2kV,持续时间1min。

制造厂同意时可接受直流电压试验,试验电压应为2.8kV,持续时间1min。

如果试验期间没有出现破坏性放电,则认为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辅助和控制回路通过了试验。

如果辅助和控制回路中使用的电动机和其他器件(例如电子设备)已按其相关的规范进行了试验,

在这些试验中应将它们隔离。

7.11 真空灭弧室的X射线试验

7.11.1 一般要求

7.11.1.1 受试真空灭弧室的条件

X射线发射水平试验应在新的真空灭弧室上进行。

如果该型真空灭弧室作为元件成功地通过了试验,则不要求对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进行X射线发

射试验。

7.11.1.2 试品的安装

真空灭弧室应安装在试验定位支架上,试验定位支架的设计应使得触头开距可以调整到安装在开

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的最小距离。设计运行在不同于空气的绝缘介质(例如油或SF6)中的真空灭弧室

可以在这类介质中进行试验,如有必要,可以耐受试验电压。

绝缘介质的容器应由具有辐射抑制作用的绝缘材料构成,其辐射抑制作用不大于9.5mm厚度的

甲基丙烯酸甲酯能够提供的辐射抑制作用。真空灭弧室和辐射测量仪之间的绝缘介质应为绝缘要求的

最小值。

7.11.1.3 辐射测量仪

应使用具有下述最低技术要求的射频屏蔽辐射测量仪:
———精度:测量范围为5μSv/h~150μSv/h,全范围内精度为±25%,响应时间不超过15s。
———能量响应范围:25keV~0.5MeV。
注:辐射测量仪的选择与试验电压和在规定的能量响应范围内探头的灵敏度有关。

7.11.1.4 辐射测量仪的位置

辐射测量仪的传感元件应位于分离的触头平面内并指向触头。辐射测量仪和真空灭弧室壁之间的

优选距离为1m,但也可采用最大到15m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仪器的读数应采用如下平方反比公

式调整:

R(1m)=R(d)·d2

  式中R(d)为在距真空灭弧室外表面d(单位:m)处测量的辐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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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辐射测量仪的位置

7.11.2 试验电压和测量程序

真空灭弧室安装在试验定位支架上,触头分离在规定的最小触头间距处且辐射测量仪就位(见
图4),试验电压等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电压Ur,并施加在真空灭弧室触头的两端。经过最短

15s后,应按照7.11.3读取辐射测量仪上的辐射水平。
接下来,将真空灭弧室触头两端的电压升高到等于表1~表3中给出的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通

用值Ud,经过最短15s后,辐射测量仪上的辐射水平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7.11.3 接受判据

在额定电压Ur下,距离1m处,真空灭弧室发射的X射线不应超过5μSv/h。
对于在额定电压小于72.5kV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使用的真空灭弧室,在额定短时工频耐受

电压Ud 下,距离1m处,发射的X射线不应超过150μSv/h。
对于在额定电压72.5kV及以上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使用的真空灭弧室,应在额定短时工频

耐受电压Ud 下测量发射的X射线。如果距离1m处的测量值超过150μSv/h,则制造厂应声明实

际值。
注:进行真空灭弧室断口间的工频耐受电压试验后,该声明值可以用来构建符合当地法规的安全工作环境。

8 出厂试验

8.1 概述

出厂试验是为了发现材料和结构中的缺陷,出厂试验不会损坏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出厂试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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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厂任一合适可行的地方对每台制成的设备进行。根据协议,任何出厂试验都可以在现场进行。
本标准规定的出厂试验项目包括:

a) 主回路的绝缘试验,按8.2;

b)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试验,按8.3;

c) 主回路电阻的测量,按8.4;

d) 密封试验,按8.5;

e) 设计检查和外观检查,按8.6。
可能需要进行一些附加的出厂试验,如果需要,在有关的产品标准中予以规定。
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运输前不完成总装,那么应对所有的运输单元进行单独的试验。在这

种情况下,制造厂应证明这些试验的有效性(例如,漏气率、试验电压、部分主回路的电阻)。

8.2 主回路的绝缘试验

应进行短时工频电压干试验。除了单极或运输单元,试验应按GB/T16927.1—2011和7.2进行。
对气体的封闭压力系统,试验应在绝缘用的最低功能压力(密度)或以上进行;对于密封压力系统,试验

应在绝缘用的额定充入压力(密度)下进行。
试验电压应是表1~表4栏(2)规定的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绝缘仅由实心绝缘子和处在大气压力下的空气提供,只要检查了导电

部分之间(极间、断口间以及导电部分和底座间)的尺寸,工频电压试验可以省略。
尺寸检查的基础是尺寸(外形)图,这些图样是特定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型式试验报告的一部

分(或是在型式试验报告中被引用)。因此,在这些图样中应给出尺寸检查所需的全部数据,包括允许的

偏差。

8.3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试验

8.3.1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检查以及电路图和接线图一致性的验证

材料的特性、装配的质量、成品以及必要时的防腐涂层应予以检查。有必要通过外观检查来检查隔

热设施(如果有)。
应对执行器、联锁和挂锁等进行外观检查。
应检查外壳内的辅助和控制回路元件的正确安装。应检查连接外部接线用的工具的位置,以保证

多芯电缆的芯线的分开和导体的正确连接所需的接线空间。
应检查导体和电缆的正确路径。特别应注意保证,由于靠近尖锐的零部件或加热元件、或者由于运

动部件的运动,不会对导体和电缆引起机械损伤。
元件和端子的标识以及如果适用时的电缆和接线的标识应予以确认。另外,应检查辅助和控制回

路和电路图及接线图的一致性。

8.3.2 功能试验

如果在相关的产品标准中规定了功能试验,它们应在辅助和控制回路上进行,以验证与开关设备和

控制设备其他部分相连的辅助和控制回路的正确功能。试验程序取决于开关装置的辅助和控制回路的

特征和复杂性。
如果在整个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试验期间对辅助和控制回路、分装和元件试验过,则这些操作试

验可以免去。

8.3.3 电击防护的验证

应对直接触及主回路的防护和易于接触的辅助和控制设备在正常运行期间的安全触及性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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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优先的方法是外观检查。
如果认为外观检查不能确定接地金属部件的电气连续性,应采用7.4.3中规定的替代程序。

8.3.4 绝缘试验

仅应进行工频电压试验。试验应在与7.10.5中所述的相同条件下进行。
试验电压为2kV,持续时间为1min;或试验电压为2.5kV,持续时间为1s。

8.4 主回路电阻的测量

对于出厂试验,主回路每极直流电压降或电阻的测量,应尽可能在与相应的连续电流试验前测量相

似的条件(周围空气温度和测量部位)下进行。试验电流应在7.4.4规定的范围内。
测得的电阻不应超过1.2Ru,这里Ru 等于连续电流试验前测得的电阻。
在成套装配的情况下,可能有必要根据相关的型式试验计算预期的电阻值。

8.5 密封试验

8.5.1 概述

出厂试验应在周围空气温度下、在绝缘用的最低功能压力(或密度)或以上进行,以证明开关设备的

部件、元件或分装符合6.16和6.17的密封性判据。

8.5.2 气体的可控压力系统

试验程序与7.8.1.2一致。

8.5.3 气体的封闭压力系统

试验可以在制造过程或现场装配的不同阶段,对部件、元件和分装进行。
对于在工厂进行出厂试验的部件或者分装,累积试验是优选的方法。
对于在工厂进行出厂试验的充气系统,检漏试验可以采用探头。如果检查到任何泄漏,则认为试验

失败或者采用累积法量化泄漏。
对于在现场进行的出厂试验,采用探头的检漏试验是优选方法。
探头的灵敏度至少应为10-8Pa·m3/s。

8.5.4 密封压力系统

根据绝缘介质,考虑了两种情况:

a) 密封压力系统使用气体的开关设备

试验程序与7.8.1.4a)一致。
带质谱仪的密封示踪气体试验作为替代的试验程序,见GB/T2423.23。

b) 密封压力系统使用真空灭弧室的开关设备

按照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应在出厂机械试验后按照7.2.12进行绝缘试验来验证真空的密

封性。

8.5.5 液体密封试验

出厂试验应在正常的周围空气温度下,在完全装配好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上进行。分装的试验

也是允许的,这时,应在现场进行最终检查。
试验方法和型式试验方法一致(见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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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设计检查和外观检查

应对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设计和外观进行检查,以证明它们符合买方的技术条件(如果有)。

9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选用导则

9.1 概述

根据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所涵盖的应用,本章给出了适当选择额定值和参数的一般导则。附录I
简要给出了规定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额定值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9.2 额定值的选择

按照本标准选择额定值时应考虑系统的特性以及潜在的未来发展。额定值清单在第5章中给出。
对于大多数额定电压,允许存在几个额定绝缘水平以便用于不同的性能判据或过电压类型。所做

的选择应考虑暴露给快波前和缓波前过电压的程度,系统中性点的接地类型以及过电压限制装置的类

型(见GB/T311.2—2013)。其他参数,例如当地的大气和气候条件以及在海拔超过1000m的使用也

应予以考虑。
宜通过计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系统中所处位置的故障电流来确定故障条件所产生的负荷。在

此方面,可以参考GB/T15544.1和GB/T15544.2。

9.3 电缆接口方面

对于电缆连接,在额定连续电流时端子处的最高温度应低于电缆绝缘和电缆终端的温度限值。

9.4 运行条件改变引起的持续和暂时过载

可能要求设备在一段短时间内承载高于其额定连续电流的负荷电流;或者,如果环境温度有利

时,使得设备的温度不超过表14中规定的最高温度值时承载高于其额定连续电流的电流。参见

IECTR62271-306。
注:对于某些装置(例如,负荷开关),暂时过载电流可能导致超过开关设备开合能力的负荷电流。

9.5 环境方面

9.5.1 运行条件

所选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其相关的操动机构和辅助设备应针对用户要求的特定运行条件来设

计和确认,或者进行适当的布置。

9.5.2 受运行条件影响的间隙

如果环境(如积雪、积沙等)相关的变化可能危害到电气间隙,使电气间隙接近运行的最低要求,则
应考虑采用增加的电气间隙。

9.5.3 高湿度

对于在4.1.2e)中给出的正常使用条件,凝露可能偶然会出现在户内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上。
为了耐受高湿度和凝露的影响(例如绝缘击穿或金属件的腐蚀),应使用按此类条件设计的开关

设备。
可以通过建筑物或房屋的特殊设计、适当的通风以及站加热或者通过使用除湿设备来防止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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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开关设备内采用带有温度/湿度计的加热器。
高湿度也可能来自地面的雨水,或者地下网络的电缆连接应用场合与开关设备连接电缆的进线

通道。

9.5.4 太阳辐射

在一定的太阳辐射水平下,为了不超过规定的温度和压力升高限值,适当的措施(例如,加盖屋顶、
强制通风等)可能是必要的,或者可以降容使用。模拟吸收日光的试验可以用来证明是否需要采取措施

或降容。

10 查询、投标和订货时提供的资料

10.1 概述

本章的目的是确定能够使用户对设备进行适当地询问并能够使供应商提供充分的标书所需要的

资料。
再则,能够使用户对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估。
注:供应商既可以是制造厂,也可以是合同方。

询问和订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时,询问者至少应提供下述资料。
附录I以表格的形式给出了类似的信息项以便使用。

10.2 询问单和订单的资料

下面列出的信息,如果适用,宜由询问者/用户给出。

a) 系统特征:
标称电压和最高电压,频率,系统接地类型。

b) 如果不同于正常的运行条件(见第4章):
任何偏离正常使用条件或影响设备满意运行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其相关的操动机构和辅助设备应针对用户要

求的任何特殊使用条件来设计和确认,或者进行适当的布置。

c) 设施及其元件的特征:

1) 户内或户外设施;

2) 极数;

3) 母线数量,如单线图中所示的;

4) 额定电压;

5) 额定频率;

6) 额定绝缘水平[(Ud、Up 和Us(适用时)];

7) 母线和馈线的额定连续电流;

8)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k);

9)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不同于2s时);

10)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如果不同于2.5Ik);

11) 元件的额定值(例如,总装中的VT或CT,总装中的各个功能单元);

12) 外壳和隔板的防护等级;

13) 线路图。

d) 操动机构的特征:

1) 操动机构的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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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额定供电电压(如果有);

3) 供电电压额定频率(如果有);

4) 额定压缩气源压力(如果有);

5) 特殊的联锁要求;

6) 要求的可用辅助触头的数量(用户应规定需要的触头性能)。
作为对这些项目的补充,询问者宜指明可能影响标书或订单的所有条件,例如,特殊的安装或安装

条件,外部的高压连接的位置或压力容器的任何特定规程,电缆试验要求以及如果适用,地震中或者地

震后功能是否应保持。
如果要求型式试验报告或者其他一致性评估相关的文件,宜提供资料。

10.3 标书的资料

如果适用,应由制造厂提供下述列出的资料的说明和草图。

a) 额定值和特性,和10.2c)中列举的一样。

b) 结构特征,例如:

1) 最重的运输单元的质量;

2) 设施的总体尺寸;

3) 外部连接的布置;

4) 外部扩展(如果适用);

5) 运输和安装设施;

6) 安装规程;

7) 可触及的侧面;

8) 安装、运行、维护的说明书;

9) 气体压力系统或液体压力系统的类型;

10) 额定充入水平/压力和最低功能水平/压力;

11) 不同隔室流体的体积或质量;

12) 流体的具体说明。

c) 操动机构的特征:

1) 类型和额定值,和10.2d)中列举的一样;

2) 动作的电流和功率;

3) 动作时间;

d) 用户应采购的建议的备件清单。

e) 询问单中要求的任何其他文件或信息。

11 运输、储存、安装、运行和维护规则

11.1 概述

按照制造厂给出的说明书来进行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运输、储存和安装,以及它们在使用中的运

行和维护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制造厂应提供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运输、储存、安装、运行和维护说明书的适用版本。运输

和储存说明书应在交货前的适当时间提供,而安装、运行和维护说明书最迟应在交货时提供。操作手册

最好是有别于安装和维护手册的独立文件。
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地列出制造出的每种不同型式设备的安装、运行和维护的全部规则,但是下面给

出的资料,对制造厂提供的说明书来说,认为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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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运输、储存和安装时的条件

如果在运输、储存和安装时不能保证订货单中规定的使用条件(温度和湿度),制造厂和用户应就此

达成专门的协议。为了在运输、储存和安装中以及在带电前对绝缘进行保护,以防由于雨、雪或凝露等

而吸潮,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可能是必要的。运输中的振动也应予以考虑。这些应由制造厂给以适当

的说明。
根据用户的要求,用于维护的需要长期储存的部件,制造厂应给出特殊包装的建议。

11.3 安装

11.3.1 概述

对于每种型式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制造厂提供的说明书至少应包括11.3.2~11.3.9相关内容。

11.3.2 开箱和起吊

每一台完整的设备应提供足够的起吊设施并且标注(外部)清楚起吊的方法。设备装配完好后应标

注(外部)其最大的质量(单位:kg)。专门的起吊设备应能够吊起每个运输单元的质量,并应在安装使

用说明书中明确专门的规则(例如,不打算放在户外需要现场搬移的起吊固定夹/螺栓)。
应提供要求的开箱资料。

11.3.3 总装

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不是完全装配后发运的,所有的运输单元应清晰地加以标记。将它们总

装起来的图样应随同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一起提供。

11.3.4 安装上位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操动机构和辅助设备安装上位用的说明书应包括定位件和基础的详细说明,
以便完成现场的准备工作。

这些说明还应包括:
———包括灭弧或绝缘流体的设备的总质量;
———灭弧或绝缘流体的质量;
———需要单独起吊的每个单元的质量。

11.3.5 连接

说明书应包括的资料:
———导体的连接,包括为防止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上产生过热和不必要的变形以及提供适当的

电气间隙所需的建议;
———辅助回路的连接;
———如果有,液体或气体系统的连接,包括管道尺寸和布置;
———接地连接;
———用户可用的辅助触头。

11.3.6 可控和封闭压力系统用气体和混合气体的信息

对于充有混合气体的可控和封闭压力系统,不同气体的百分比及其相应的容差应由制造厂确定,并
考虑到测量的不确定度和处理。适当的气体处理程序在GB/T28537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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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或维护期间,充气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绝缘用的额定充入压力(密度)下,最大允许的湿度分

量应通过露点测量检查,在不同于20℃进行测量时,应按照制造厂的说明书采用适当的校正系数。
使用新的或者使用过的气体充入或者再充入的设备,最大允许湿度分量应使得开关设备内部的露

点不高于:
———对于有吸附材料的设备,-10℃;
———对于无吸附材料的设备,-15℃。
交接或维护期间,在绝缘用的额定充入压力(密度)下在20℃时进行测量。
注1:交接期间的这些露点值期望得到运行寿命期间低于-5℃的露点值(在20℃ 测量时)。

注2:因为随着温度变化气体和固体材料之间可能的水分交换,会改变测量值,所以,规定了在给定温度下测量

露点。

注3:露点的测量和确定的示例在GB/T5832.2中给出。

11.3.7 安装竣工检验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安装完毕和完成所有的连接后应进行检查和试验,应提供检查和试验的说明。
这些说明应包括:
———为建立正确运行,建议的现场试验计划;
———为了达到正确的运行,可能需要进行调整的程序;
———为了帮助作出将来维修的决定,建议进行并记录的有关测量项目;
———对于气体的封闭压力系统所有现场装配的连接,现场的定性密封性(探漏)试验程序按照8.5.3

进行;
———最终检查和投入使用的说明。
电磁兼容性现场测量的导则在附录J中给出。

11.3.8 用户的基本输入数据

这些数据应包括:

a) 进入就地现场的限制;

b) 当地的工作条件和任何可能适用的限制(例如,安全性设备,正常的工作时间,监督者的统一要

求,制造厂的和当地的安装人员等);

c) 起吊和装卸设备的能力及可用性;

d) 当地人员的可用性、数量和经验;

e) 在安装和交接试验期间可能适用的专门的压力容器规程和程序;

f) 高压电缆和变压器的接口要求;

g) 现有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扩展的情况下:
———现有的一次和二次设备内部可行的扩展规则;
———适用的运行条件和操作限制;
———当地适用的安全规程。

11.3.9 制造厂的基本输入数据

这些数据应包括:

a) 安装和装配必需的空间;

b) 元件和试验设备的尺寸和重量;

c) 洁净安装和准备区域的洁净度和温度方面的现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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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安装要求的当地人员的数量和经验;

e) 安装和交接的时间和活动计划;

f) 安装和交接用的电源、照明、水和其他需要;

g) 安装和服务人员的培训建议;

h) 充气(混合气体)程序和露点验证,如果需要;

i) 现有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扩展的情况下:
———与安装计划相关的现有元件的停运要求;
———安全保证。

11.4 运行

制造厂给出的运行说明应包括以下资料:
———设备的一般说明,要特别注意它的特性和运行的技术说明,使用户充分了解所涉及的主要

原理;
———设备安全性能以及联锁和挂锁操作的说明;
———和运行有关的,为了对设备进行操作、隔离、接地、维修和试验所采取的行为的说明;
———应给出有关的防腐蚀措施。

11.5 维修

11.5.1 概述

维修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制造厂编写的说明书的内容和用户贯彻执行说明书的程度。

11.5.2 维护手册应包含的气体和液体的信息

如果适用,制造厂应提供下述信息:

a)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所用的液体的类型以及要求的质量和数量;

b)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所用的气体的类型以及要求的质量和数量。

11.5.3 对制造厂的建议

制造厂应负责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制造完成之日起,在不少于10年内保证维护所需的零部件的

持续可供。
制造厂应知会特定类型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购买者关于系统缺陷和运行中出现的失效时所要

求的正确行为。
制造厂的维修手册应包括下面列出的资料。

a) 维修的范围和频度。为此应考虑的因素如下:

1) 开合操作(电流和次数);

2) 总的操作次数;

3) 使用时间(断续的时间间隔);

4) 环境条件;

5) 地震后的工作(如果适用);

6) 测量和诊断试验(如果有)。

b) 维修工作的详细说明:

1) 推荐进行维修工作的场所(户内、户外、工厂、现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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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诊断试验、检验和检修的程序;

3) 参考图样;

4) 参考零部件号;

5) 专用设备或工具的使用;

6) 要注意的事项(例如清洁度和有害的电弧分解物的可能影响);

7) 润滑的步骤。

c) 对维修至关重要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细节的综合性图样,图样上要有总装、分装和重要零件

的清晰标识(零部件图号和说明)。
注:说明在总装和分装中相对位置时,常见的方法是采用放大的详细图纸。

d) 运行或日常维护期间能够测量到的极限值和允许偏差,如果超出,要进行必要的校正,例如:

1) 压力,密度,气体混合物的容差;

2) 电阻和/或电容(主回路的);

3) 操作时间;

4) 主回路电阻;

5) 绝缘液体或气体的特性;

6) 液体或气体的数量和质量(见GB/T8905和GB/T28537中对SF6 的规定);

7) 符合11.3.6规定的开关设备隔室内部的露点;

8) 磨损零件的允许磨损;

9) 转矩;

10) 主要尺寸。

e) 辅助维修材料的规格,包括对已知的不相容材料的警告:

1) 油脂;

2) 油;

3) 流体;

4) 清洁剂和去油剂。

f) 专用工具、起吊和维修用设备的清单。

g) 维修后的试验。

h) 推荐的备件(说明、编号、数量)清单和储存建议。

i) 按照既定时间表进行维修时,有效计划维修时间的估计。

j) 在设备运行寿命终了时,计及环境的要求,怎样对设备进行处理。

11.5.4 对用户的建议

如果用户希望自行维修,应遵守制造厂的维修手册。

用户应记录下列的信息: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出厂编号和型号;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投入使用的日期;
———所有的测量和试验(包括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寿命期内进行的诊断试验)的结果;
———进行维修工作的日期和范围;
———使用的历史,动作计数器的定期记录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例如短路操作);
———所有可参考的失效报告。
如果出现失效或缺陷,应建立一份失效报告,并应向制造厂说明特别的细节和采取的措施。根据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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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性质,用户应和制造厂一起做出失效分析。

11.5.5 失效报告

失效报告的目的是使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失效记录标准化,它的目标如下:
———采用共同的术语描述失效;
———为用户的统计资料提供数据;
———向制造厂反馈有意义的信息。
以下给出如何建立失效报告的指导。
失效报告应包括下述几点:

a) 失效开关设备的确认:

1) 变电站的名称;

2) 开关设备的确认(制造厂,型号,出厂编号,额定值);

3) 开关设备的种类(空气,少油,SF6,真空);

4) 使用场所(户内,户外);

5) 外壳;

6) 操动机构(液压,气动,弹簧,电动机,电磁力,人力),如果适用。

b) 开关设备的历史:

1) 设备投运日期;

2) 失效/缺陷出现的日期;

3) 操作循环总数,如果适用;

4) 上次维修的日期;

5) 出厂以来对设备进行的任何改动的细节;

6) 上次维修以来操作循环的总数;

7) 发现失效/缺陷时开关设备的状态(运行,维修等)。

c) 对主要的失效/缺陷负责的分装/元件的确认:

1) 高电压作用的元件;

2) 电气控制和辅助回路;

3) 操动机构,如果适用;

4) 其他元件。

d) 推测的促使失效/缺陷发生的因素:

1) 设备的误操作或者误用;

2) 环境条件(温度,风,雨,雪,冰,污秽,雷击等)。

e) 失效/缺陷的分类:

1) 重失效;

2) 轻失效;

3) 缺陷。

f) 失效/缺陷的起源和原因:

1) 起源(机械的,电气的,密封性,如果适用);

2) 原因(设计,制造,说明书不够详细,不正确的安装上位,不正确的维修,负荷超过规定

值等); 
3) 设备的误操作或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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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失效或缺陷的后果:

1) 开关设备停工时间,即设备处于停工状态的时间间隔;

2) 修理用去的时间;

3) 劳动力的花费;

4) 备件的花费。
失效报告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图样,草图;
———损坏元件的照片;
———变电站的单线图;
———运行情况和时间顺序;
———记录和图表;
———参考的维修或运行手册。

12 安全

12.1 概述

符合适用的产品标准的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按有关的规程包括制造厂提供的那些文件

安装,并按制造厂的说明书(见第11章)使用和维修时,它才能够安全地工作。
通常只有指派的人员才可以接近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仅允许技术熟练的人员来使用和

维修。如果对接近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不加限制,就需要有附加的安全性能。
符合产品标准的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应对可能危害人员的外部影响方面提供了高的安

全水平,主要是因为高压部件可能被外壳包围。然而,大容量的设备,可能存在某些潜在的危险,例如:
———外壳,如果有,可能承受气体的压力;
———意外条件下产生的内部电弧导致的压力释放装置可能打开,在极端条件下,电弧可能烧穿外

壳,两者都会导致热气体的突然释放;
———突发事件,事件本身对人员危害较小,但可能使人员受到惊吓而出现事故(例如,跌落);
———交接、维护及其延伸行为可能需要特别注意设备的复杂性以及其内部部件的不可见性。
经验表明,应考虑的一个因素是人为失误(例如,将接地开关合到带电导体上)。

12.2 制造厂的预防措施

下面列出了制造厂通常执行的预防措施示例:
———承压外壳、压力释放装置以及符合相关标准的开关设备元件的设计和试验;
———提供充分的且简单的方法来检查联锁系统(避免人为失误是最合理的方法);
———在说明书中清楚地解释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安全操作,解释防止不正当的操作和不正当的

操作后果的措施;
———为了减小故障发生时对人员的危害,给用户或合同方提供关于与周围区域的设计相关的适用

资料,以及可能的通风和气体检测资料;
———提供拆卸和处理的安全程序。

12.3 用户的预防措施

下面列出了用户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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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受过训练和授权的人员接近设施;
———保证运行人员和其他人员知晓危险性和安全性要求,包括地方法规;
———保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满足最新的技术标准,尤其在联锁和保护装置方面;
———采用遥控且使联锁装置正常工作;
———选择在不正当操作情况下对人员危害最小的设备(例如,在线具有短路关合能力的接地开关,

电动机操作,允许遥控操作);
———保护系统和产品特性的配合(例如,不要在内部故障时重合闸);
———起草接地程序时要考虑到参照和理解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复杂的布置和运行的难度;
———清楚地标识设备以便易于确认各个装置和充气隔室。
尤其在维护、修理和扩展的工作期间:
———保证维护、修理和扩展工作仅由有资质的和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
———起草一份工作的安全和保护计划。指明对计划、执行以及强制的安全和保护措施负责的人员;
———起动前检查联锁和保护装置;
———特别注意人力操作,尤其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带电时;
———设备操作前通知可能靠近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人员(例如,警笛和闪灯);
———标记紧急出口并保持通道没有障碍;
———给相关人员说明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环境中如何安全地工作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置。

13 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文件应包含关于开关设备对环境影响的下述相关信息。

a) 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使用了流体,应提供说明让用户注意:
———如果可行,将泄漏率减到最小;
———新的和用过的流体处理的控制。对于SF6 及其混合物按照GB/T28534的要求。

b) 关于拆卸和设备的不同材料的寿命终了程序以及指明回收的可能性方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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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污秽等级及开关设备外绝缘最小标称统一爬电比距

A.1 概述

由灰尘、烟雾、腐蚀和/或可燃气体、蒸汽或者盐导致与空气质量相关的污秽是正常和特殊使用条件

下需要考虑的因素(见第4章)。本附录确定了污秽等级以及外绝缘最小标称统一爬电比距的推荐值。

A.2 污秽等级

为了标准化的目的,从很轻到很重定性地定义了5个污秽等级:a,b,c,d,e。表A.1中给出了定性

示例,近似地描述了某些典型的对应环境。其他更极端的环境条件值得进一步考虑,例如,重污秽下的

雪和冰、暴雨以及干旱地区。对于这些特殊条件,见 GB/T26218.1—2010、GB/T26218.2—2010和

GB/T26218.3—2011。

A.3 开关设备外绝缘最小标称统一爬电比距

对于大气污染的正常使用条件且海拔不超过1000m,最小爬电距离用爬电比距来表示,单位mm/

kV。在这些条件下,该最小爬电距离通常提供了满意的运行。
对于表A.1中描述的每个污秽等级,相应推荐的沿绝缘子的最小标称统一爬电比距(USCD)(单位

mm/kV)在表A.2中给出。
注:表A.1中的信息改编自GB/T26218.1—2010;表A.2中的数值摘自GB/T26218.2—2010。

表 A.1 现场污秽严酷度(SPS)等级对应的环境示例

SPS等级 典型环境示例

a

示例1:

距离大海、沙漠和敞开的干旱土地超过50kma;

距离人为的污染源超过10kmb;

在距离上述的污染源更短的距离,但是:

———没有直接来自这些污染源的主风;

———和/或每月定期的雨水冲洗

b

示例2:

距离大海、沙漠和敞开的干旱土地10km~50kma;

距离人为的污染源5km~10kmb;

在距离示例1中的污染源更短的距离,但是:

———没有直接来自这些污染源的主风;

———和/或每月定期的雨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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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SPS等级 典型环境示例

c

示例3:

距离大海、沙漠和敞开的干旱土地3km~10kmc;

距离人为的污染源超过1km~5kmb;

在距离上述的污染源更短的距离,但是:

———没有直接来自这些污染源的主风;

———和/或每月定期的雨水冲洗

示例4:

比示例3中距离污染源更远,但是:

———经过长期(几周或者几个月)干旱污染累积季节后经常出现浓雾(或者蒙蒙细雨);

———和/或出现高导电性的大雨;

———和/或存在不可溶解的沉积(参见GB/T26218.1—2010)

d和e 参见GB/T26218.1—2010

  a 在暴风雨期间,在距大海这个距离处等值盐密(ESDD)水平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
b 相比于规定的距离大海、沙漠和干旱土地的距离,大城市影响的距离可能更远。
c 取决于沿海地区的地形和风的强度。

表 A.2 污秽等级确定的最小标称统一爬电比距

SPS等级 推荐的最小标称统一爬电比距(USCD)a/(mm/kV)

a 22

b 27.8

c 34.7

d 43.3

e 53.7

  a 统一爬电比距(USCD)是绝缘子的爬电距离除以绝缘子两端最高运行电压的有效值。

[源自:GB/T26218.1—2010中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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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辅助和控制回路元件的标准

  表B.1给出了很多元件标准的快速参考。应采用最新版本。

表B.1 辅助和控制回路元件的参考标准清单

装置 标准

电缆和电线

PVC电线的绝缘 GB/T5023(所有部分)

导体的尺寸和区域 GB/T3956

橡胶电缆的绝缘 GB/T5013

标识 GB/T4026

端子

圆电线的端子排 GB/T14048.7

圆电线的保护性端子排 GB/T14048.8

标识 GB/T4026

继电器

有或无继电器 IEC61810(所有部分)

有或无继电器的电压额定值和动作范围 GB/T21711.1

继电器触头的性能 IEC61810-2

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合分闸电路用的机电式接触器 GB/T14048.4

短路保 护 用 的 组 合 有 继 电 器 的 机 电 式 接

触器
GB/T14048.2

电动机起动器(交流) GB/T14048.4

交流半导体电动机控制器 GB/T14048.6

电动机保护性过载继电器 GB/T14048.4

低压开关

电动机回路和配电回路用的低压开关 GB/T14048.3

手动控制开关和按钮 GB/T14048.5

指示开关:压力、温度等开关 GB/T14048.5

家用湿度传感控制器 GB/T14536.15

家用开关 GB/T16915.1

家用温度计 GB/T14536.10

连杆开关 GB/T9536

手动开关的图形符号 GB/T5465.2

手动开关灯的颜色要求 GB/T4025

低压断路器和带有剩余电流保护

的低压断路器
要求 GB/T14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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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装置 标准

低压熔断器

一般要求 GB/T13539.1

授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

于工业场合的熔断器):A类~K类熔断器

的标准化系统示例

GB/T13539.2

低压隔离开关 要求 GB/T14048.3

电动机 要求 GB/T755

表计

模拟表 GB/T7676.1

电压表和电流表 GB/T7676.2

频率表 GB/T7676.4

相角和功率因数表 GB/T7676.5

指示灯

要求 GB/T14048.5

图形符号 GB/T5465.2

灯光颜色 GB/T4025

插头、插座和连接器

插头、插座、工业电缆连接器、电器连接器的

要求
GB/T11918.1

尺寸和互换性 GB/T11918.2

家用插头、插座和连接器 GB/T2099.1

其他插头和连接器 IEC60130(所有部分)

印刷线路板 要求 IEC62326-1

电阻器
电势表 GB/T15298

1W~1000W的电阻 GB/T5732

照明
照明荧光灯 GB/T10682

碘钨灯 GB/T10681

  注:辅助和控制设备中使用的电子元件的附加信息可在GB/T28810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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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符 号 清 单

  为了方便使用,表C.1给出了符号清单。

表 C.1 符号清单

描述 符号 章条号

绝对漏气率 F 3.6.6.4

绝对泄漏率 Fliq 3.6.7.1

绝缘和/或开合用的报警压力(或密度) pae(ρae) 3.6.5.3

操作用的报警压力(或密度) pam(ρam) 3.6.5.4

充入压力 Pr 7.8.1.2

绝缘和/或开合用的额定充入压力(或密度) pre(ρre) 3.6.5.1

操作用的额定充入压力(或密度) prm(ρrm) 3.6.5.2

连续电流试验前测到的主回路电阻 Ru 8.4

测量的压力 Pm 7.8.1.2

绝缘和/或开合用的最低功能压力(或密度) pme(ρme) 3.6.5.5

操作用的最低功能压力(或密度) pmm(ρmm) 3.6.5.6

每天补气次数 N 3.6.6.8

每天补液次数 Nliq 3.6.7.3

对地的部分电压 Uf 7.2.6.3b)

允许漏气率 Fp 3.6.6.5

允许泄漏率 Fp(liq) 3.6.7.2

压力降 ΔP 3.6.6.9

压力降 ΔPliq 3.6.7.4

防止水进入的保护代码 IP 6.14.3

正常使用条件下设备防止机械撞击的保护代码 IK 6.14.4

无线电干扰电压试验 RIV 7.3

额定连续电流 Ir 5.5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tk 5.8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Ip 5.7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Ik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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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续)

描述 符号 章条号

额定频率 fr 5.4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Up 5.3

额定操作冲击耐受电压 Us 5.3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Ud 5.3

合分闸装置以及辅助和控制回路的额定供电电压 Ua 5.9

设备的最高电压 Um 3.7.3

额定电压 Ur 5.2

相对漏气率 Frel 3.6.6.6

补气时间间隔 tr 3.6.6.7

总的试验电压 Ut 7.2.6.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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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户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防雨试验方法

  受试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完全装好,配齐所有的盖板、屏蔽、套管等,放在有人工淋雨设备的场

所。对于由几个功能单元组成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最少应用两个单元来试验它们之间的连接的防

雨性能。
人工淋雨设备应具有足够数量的喷嘴,以便在受试表面产生均匀的淋雨。如果均匀的淋雨也同时

加到了下列的两个部位,那么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各个部分可以分别试验:

a) 从装在适当高度上的喷嘴产生的淋雨加到设备的顶部表面;

b) 设备置于制造厂规定的离地面的最低高度上,淋雨加到设备受试部分前方距离1m以内的地

面上。
如果设备的宽度超过3m,可以依次对3m宽的区域淋雨。充压外壳不需要进行防雨试验。
本试验采用的每个喷嘴,应产生均匀分布的截面呈正方形的淋雨束;在压力为460kPa±46kPa和

喷嘴射角为60°~80°时,应有30L/min±3L/min的流量。在淋雨正对受试表面的情况下,喷嘴的中心

线应向下倾斜,使得淋雨束的顶部呈水平射出。将喷嘴布置在垂直的立管上,相互间间隔2m左右是

合适的(见图D.1中的试验布置)。
在流动条件下,喷嘴供水管中的压力应为460kPa±46kPa。加到各受试表面的淋雨率应约为

5mm/min,且各受试表面应经受持续5min的人工淋雨。喷嘴应放在离最近的受试表面2.5m~3m处。
注:如果采用图D.2的喷嘴,当压力为460kPa±46kPa时,则认为淋雨量符合本标准。

试验完成后,应立即检查设备,以确定是否满足下列要求:

a) 在主回路和辅助回路的绝缘上应见不到水迹;

b) 在设备内部的电气元件和操动机构上应见不到水迹;

c) 结构件或其他非绝缘部件应没有明显的积水(以减少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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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约2m

B 1m

C 2.5m~3m

D 离地面最低高度

图 D.1 气候防护试验的布置

67

GB/T11022—2020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8
0
4
0
8
7
3
4
7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8
0
4
-
0
3
2
8
-
3
6
0
1
-
7
8
9
7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单位为毫米

图 D.2 气候防护试验用的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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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试验期间试验参量的容差

  型式试验期间,可以区别下述类型的容差:
———直接决定试品应力的试验参量的容差;
———关于试验前后试品性能或特征的容差;
———试验条件的容差;
———使用的测量装置的参数容差。
容差定义为标准中规定的试验数值的范围,且测到的试验数值应在该范围内试验方为有效。在某

些情况下,即使测到的数值落在了该范围之外(此时导致了更严酷的试验条件),试验仍然可以有效。
在此方面,测量的不确定度引起的测量试验值和试验真值之间的任何偏差不予考虑。
型式试验期间,应用试验参量容差的基本原则如下:
a) 试验站应尽可能地瞄准规定的试验值;
b) 试验站应遵守规定的试验参量容差,仅在取得制造厂的同意后才允许超过那些容差的更高的

应力;
c) 对于本标准或者采用的标准中没有给出容差的任何参量,型式试验不应比规定值欠严。应力

的上限应咨询制造厂。
表E.1给出了型式试验时试验参量的容差。

表 E.1 型式试验时试验参量的容差

章条号 试验的描述 试验参量
规定的试验

数值

试验容差/试验数值

的限值
参考标准

7.2 绝缘试验

7.2.7.2,

7.2.8.2,

7.2.12,

7.10.5

工频电压试验

7.2.7.3
7.2.8.4

雷电冲击电压

试验

7.2.8.3
操作冲击电压

试验

试验 电 压(有
效值)

额定短时工频

耐受电压
±1%

频率 — 频率45Hz~55Hz

波形
峰 值/有 效 值

= 2 
±5%

峰值
额定雷电冲击

耐受电压
±3%

波头时间: 1.2μs ±30%

半峰值时间 50μs ±20%

峰值
额定操作冲击

耐受电压
±3%

波头时间 250μs ±20%

半峰值时间 2500μs ±60%

GB/T16927.1—2011

7.9.1.1
无线电干扰电

压试验

试验电压 — ±1%

测量回路的调

谐频率
—

在0.5MHz的+10%内,或者在

0.5MHz和2MHz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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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章条号 试验的描述 试验参量
规定的试验

数值

试验容差/试验数值

的限值
参考标准

7.4.4 回路电阻测量
直 流 试 验 电

流:IDC

—
100A<IDC≤额定连续电流,或者,

如果Ir≤100A时,IDC=Ir+0-20%

7.5 连续电流试验

周围空气速度 — ≤0.5m/s;

试验电流频率 额定频率 -5%,+2%

试验电流 额定连续电流

-0%,+2%
这些限值只应在试验阶段的最后

两个小时保持

周 围 空 气 温

度Ta

— 10℃<Ta≤40℃

7.6

短时耐受电流

和峰值耐受电

流试验

试验频率 额定频率
试验开始时±10%,试验结束时

-20%到+10%

峰值 电 流(一
个边相上)

额定峰值耐受

电流
-0%,+5%

三相试验电流

交流分量的平

均值

额定短时耐受

电流
见7.6.3I2t的容差 7.6.3

任一相中试验

电 流 交 流 分

量/平均值

1 ±10%

短路电流持续

时间

额定短路持续

时间
最长5s 7.6.3

I2t I2t额定值 -0%,+10%

7.9.2.3
阻尼振荡波抗

扰度试验

阻尼振荡波抗

扰度试验

试验频率100
kHz,1MHz

±30% GB/T17626.18—2016

7.10.3.3

辅助触头的额

定短时耐受电

流试验

试验电流幅值 — -0%,+5%

试验电流持续

时间
— -0%,+10%

7.10.3.4
辅助触头开断

能力试验

试验电压幅值 — -0%,+10%

试验电流幅值 — -0%,+5%

回路时间常数 — -0%,+20%

7.10.4.2 低温试验

试验期间的最

低和最高周围

空气温度

— ±3K GB/T2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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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章条号 试验的描述 试验参量
规定的试验

数值

试验容差/试验数值

的限值
参考标准

7.10.4.3 高温试验

试验期间的最

低和最高周围

空气温度

— ±3K GB/T2423.2

7.10.4.4 交变湿热试验

循 环 的 最 低

温度
— ±3K GB/T2423.4

循 环 的 最 高

温度
— ±2K

7.10.4.5 振动试验 — — — GB/T11287—2000

7.11.1.3

辐射测量仪
辐 射 测 量 的

精度
— ±25%

能量响应
能 量 测 量 的

精度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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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型式试验有效性的延伸

F.1 概述

单项的型式试验在某些情形下不需要重复,如:
———结构的细节变化,如果制造厂能够确立这些改变不影响单项型式试验的结果;
———安装说明书中的变化,只要试验条件并没有因新的说明而变得无效(例如,见F.2);
———涵盖相同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额定值中的其他数值,如果这些新的额定值已被进行过的试验

所涵盖(例如,见F.3或者要求较低的性能时)。
型式试验有效性的延伸可以用来使设计变更或其他类似设备有效且无需重复型式试验的具体示例

在下述条款中给出。应注意,应提供延伸这类型式试验的支撑证据。
更详细的资料可在产品标准和/或技术报告中给出,参见GB/T38658—2020。

F.2 绝缘试验

对于非封闭的导体,如果绝缘材料、导体形状和绝缘子相同,进行的绝缘试验涵盖了对周围(例如离

地高度)及导体间具有相等或更大间隙的其他配置。

F.3 短时耐受电流试验

采用峰值系数2.6在50Hz或60Hz下进行的短时耐受电流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涵盖了系统特

性决定的直流时间常数为45ms或更小时的两个频率。
采用峰值系数2.7在50Hz或60Hz下进行的短时耐受电流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涵盖了系统特

性决定的直流时间常数为120ms或更小时的两个频率。

F.4 连续电流试验

只要与其他极或其他单元的影响可以忽略,在单极或单个单元上进行的试验涵盖了较大的布置(即
三极或多单元),这种情况通常为非封闭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这一规定适用于某些户外输电装置。

如7.5.3.1中的规定:
———对于额定频率为50Hz和60Hz且载流部件附近没有铁磁元件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只要

在50Hz下进行试验时记录到的温升值没有超过最大允许值的95%,则涵盖了两个频率。
———在60Hz下进行的试验涵盖了两个频率。

F.5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抗扰度试验

分装可能位于辅助和控制回路中的不同位置,只要总的接线长度和将分装与辅助和控制回路连接

的单个线的数量不大于已试系统的,则整个系统的型式试验有效。
可互换的分装可以被类似分装替换,只要满足下述要求,原先的型式试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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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了GB/Z17799.6中给出的设计和安装规则;
———在最全面的分装上进行的型式试验适用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类型;
———制造厂的设计规则和经过型式试验的分装一样。

F.6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环境试验

在整个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环境试验期间性能要求满足,则对辅助和控制回路的环境试验不需

重复。
在给定布置中有效的辅助和控制回路的设备的部件、部分,对用在属于相同范围高压交流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的辅助和控制回路的不同布置仍然有效。
在辅助和控制回路的给定供电电压下进行的试验涵盖了具有较低供电电压的类似辅助和控制

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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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试品的确认

G.1 资料

确认试品需要的资料如下:
———制造厂名称;
———设备的型号、额定值和出厂编号;
———设备的简述(包括极数、联锁系统、母线系统、接地系统和电弧的熄灭过程);
———主要部件的制造厂、型号、出厂编号和额定值,如果适用(例如操动机构、灭弧室、并联阻抗、继

电器、熔断件及绝缘子);
———熔断件和保护装置的额定特性;
———设备打算是在垂直位置还是在水平位置操作。

G.2 图样

确认试品需要的图样如表G.1所示。

表 G.1 图样

提交的图样 图样内容(如果适用)

主回路单线图 主要元件的型号

总图

注:对于成套设备,可能需要提供整套开关设

备和各个开关装置的图样。

外形尺寸

支持结构及安装点

外壳

压力释放装置

主回路的导电部件

接地导体和接地联结

电气间隙:
———对地、断口间;
———极间。

极间障板的位置和尺寸

接地金属屏蔽、活门或隔板相对于带电部分的位置

绝缘液体的液位

绝缘子的位置和型号

仪用互感器的位置和型号

绝缘子的详图 材料

尺寸(包括外形和爬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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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续)

提交的图样 图样内容(如果适用)

电缆箱的配置图 电气间隙

主要尺寸

端子

箱内绝缘填充物的规格、液位或数量

电缆头的详图

主回路部件和毗邻的元件的详图 主要部件的尺寸和材料

通过主触头和弧触头中心线的剖面图

动触头的行程曲线

断口间的电气距离

触头刚分点和触头运动终了点间的距离

静触头和动触头装配

端子(尺寸、材料)的详图

弹簧的特性

绝缘部件的材料和爬距

机构(包括联动机构和操动机构)的详图 连接到下列部件的运动链的主要元件的布置和标志:
———主触头;
———辅助开关;
———指示开关;
———位置指示器。

扣锁装置

操动机构的装配

联锁装置

弹簧的特性

控制和辅助装置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电路图(如果适用) 所有元件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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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在给定的短路持续时间内短时耐受电流等效有效值的确定

  如果没有数字设备给予适当的计算,应使用图H.1所示的方法来确定短时耐受电流(见7.6.3)。
将试验的总时间tt 用垂直线0、0.1…1分成10等份,并在这些垂直线上测量电流交流分量的有

效值。
这些值用Z0、Z1…Z10表示。

这里,Z=X/2,X 是电流交流分量的峰值。在时间tt内电流的等效有效值为:

It=
1
30
[Z0

2+4(Z1
2+Z3

2+Z5
2+Z7

2+Z9
2)+2(Z2

2+Z4
2+Z6

2+Z8
2)+Z10

2]

  由CC'表示的电流的直流分量没有计入。

  说明:

AA'、BB'———电流波的包络线;

CC' ———在任一瞬间电流的零线对正常零线的偏移;

Z0…Z10 ———在任一瞬间从正常零线测定的电流交流分量的有效值;

X0 ———短路起始瞬间电流交流分量的峰值;

BT ———短路持续时间,tt。

图 H.1 短时耐受电流等效有效值的确定

58

GB/T11022—2020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8
0
4
0
8
7
3
4
7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8
0
4
-
0
3
2
8
-
3
6
0
1
-
7
8
9
7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附 录 I
(资料性附录)

询问单、标书和订单提供的资料和技术要求

I.1 概述

本附录以表格的形式提供了有用的技术信息项目的清单,以便在合同阶段用户和供方之间交换信

息时予以考虑。
表格中如果提及“供应商的资料”,意味着仅仅是供应商需要提交的资料。
应根据所考虑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类型对这类表格补充相关的信息和特性。见相关的产品

标准。

I.2 正常和特殊使用条件(参考第4章)

为了方便使用,正常和特殊使用条件如表I.1所示。

表I.1 正常和特殊使用条件

使用条件 户内或户外 用户的要求 供应商的建议

周围空气温度

———最高;
———最低

℃
℃

阳光辐射 W/m2

海拔 m

污秽 等级

过度的灰尘和盐

覆冰 mm

风速 m/s

湿度 %

凝露或降水

振动 等级

辅助和控制回路中感应的电磁干扰 kV

I.3 额定值(参考第5章)

为了方便使用,额定值如表I.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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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2 额定值

额定值 单位 用户的要求 供应商的建议

设备的额定电压(Ur) kV

额定绝缘水平(极对地和极间)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Ud)

额定操作冲击耐受电压(Us)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Up)

kV
kV
kV

额定频率(fr) Hz

额定连续电流(Ir) A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k) kA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Ip) kA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tk) s

合闸和分闸装置以及辅助和控制回路

的额定供电电压(Ua)
V

合闸和分闸装置以及辅助和控制回路

供电电压的额定频率
Hz 直流或50或60

I.4 设计与结构(参考第6章)

按照相关的产品标准提供的信息补充如表I.3所示。

表I.3 设计与结构

设计与结构 表述方式 用户的要求 供应商的建议

极数 单极或三极共箱

最重运输单元的质量

安装规程

气体压力或液体压力系统的类型

设施的总体尺寸

各种隔室的名称和类别描述

额定充入压力和最低功能水平

低压力和高压力闭锁和监控装置

联锁装置

防护等级

外部连接的布置

可触及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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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3(续)

设计与结构 表述方式 用户的要求 供应商的建议

不同隔室气体或液体的质量或者体积

运输和安装设施

运行和维护说明书

气体和液体状态的技术要求

I.5 系统信息

为了方便使用,系统信息如表I.4所示。

表I.4 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 表述方式 用户信息

系统标称电压 kV

系统最高电压 kV

相数

系统中性点接地类型 有效或非有效

I.6 询问单和标书文件

为了方便使用,询问单和标书文件如表I.5所示。

表I.5 询问单和标书文件

项目 用户的要求 供应商的建议

供应的范围(培训,技术和布置研究

以及同其他机构合作的要求)

单线图

变电站布置的总体布置草图

用户提供的安装和运输规程

基础载荷 供应商的资料

气体系统图 供应商的资料

型式试验报告清单 供应商的资料

建议的备件清单 供应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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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资料性附录)

电磁兼容性的现场测量

  EMC现场测量不是型式试验,但可以在特殊情况下进行:
———确实需要验证辅助和控制回路的EMC严酷度等级所覆盖的实际应力的场合;
———为了评估电磁环境;
———需要时为了采取正确的缓解措施;
———记录在主回路以及辅助和控制回路中的开合操作引起的电磁感应电压。认为没有必要对变电

站的所有辅助和控制回路进行试验,应选择典型的结构。
测量感应电压是在不与系统断开的条件下,在辅助和控制回路以及周围网络间的接口中有代表性

的端子(例如控制柜的输入端子)上进行。用来记录感应电压的仪器应按照IEC60816所述的方式

连接。
主回路以及辅助和控制回路中的开合操作都应在正常工作电压下进行。感应电压会有统计上的变

化,因此,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关合和开断次数,而且关合和开断的瞬间都是随机的。
主回路的开合操作在空载条件下进行。因此,试验将包括变电站的部分开合,但不开合负载电流和

无故障电流。
主回路的关合操作应在负载侧带有与正常工作电压相应的残留电荷的条件下进行。这一条件在试

验时可能难以达到,替代的试验程序如下:
———关合操作前将负载侧放电,保证残留电荷为零;
———将关合操作中记录到的电压值乘以2,以模拟负载侧有残留电荷的条件。
一次系统中的开关装置最好在额定压力和额定辅助电压下操作。
注1:关于感应电压,通常最严酷的情况会在仅对变电站的一小部分开合时发生。

注2:最严重的电磁骚扰预计在隔离开关开合时发生,尤其是GIS设施。

因为主回路中的开合操作,记录到的或计算的感应共模电压的峰值,对于辅助和控制回路的接口不

应超过1.6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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